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0年度訴字第910號

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芸樂（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蔡旻睿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局長）

訴訟代理人  江方琪             

            黃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4

日台財法字第11013911050號（案號：第11000073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綉忠，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蔡碧

珍、李怡慧、李雅晶，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見本院卷第159頁、第231頁、第343頁），核無不合，

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

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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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國信公司）及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順公司）開

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03,339,7

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

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案經查獲並審

理違章成立，被告乃核定補徵營業稅5,167,012元並處罰鍰

7,750,518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及提起

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因使用旭順公司擁有之「Apple/Sidra」商標（下稱

系爭商標）而自旭順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旭順公司

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虛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原告主要獲利來源為蘋果西打飲料之銷售，然蘋果西打飲

料原為謝斯尼斯公司所研發之飲品。謝斯尼斯公司為開發

蘋果西打之臺灣市場，以特許專賣方式授權原告在臺製造

銷售蘋果西打飲料，並於53年5月19日謝斯尼斯公司與原

告簽訂「信函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將其所有之系

爭商標授權原告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在臺灣提出商標

註冊之申請；原告如獲准許註冊取得系爭商標，該商標仍

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一旦可移轉時，即應由原告將該商

標移轉回謝斯尼斯公司。55年12月28日，原告與謝斯尼斯

公司簽訂「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

屬特許權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提供製造蘋果西

打所需之濃縮液予原告，原告則依照指定配方加入糖、檸

檬酸及碳酸水後製成蘋果西打飲品；同時，雙方亦約定Ap

ple/Sidra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如終止特許，原

告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該商標。由此可知，原告並

無製作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配方，亦無調製蘋果西打飲

品之配方。又，原告雖為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惟其

並非該商標之真正商標權人，蓋依據前開兩份合約書，原

告係經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在臺灣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申

請系爭商標註冊，該商標權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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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另，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謝斯

尼斯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

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謝斯尼斯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

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二）嗣後，美商果是高公司繼受謝斯尼斯公司於前開兩份合約

書下之權利，並於70年2月10日與原告簽訂「專屬特許權

與授權合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

程均屬美商果是高公司之財產，且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

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美商果是高公司。相同地，因

原告並未另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

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

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三）嗣後，於78年間，美商果是高公司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

（國際）有限公司簽署「財產承購合約書」，由美商果是

高公司將蘋果西打配方及相關商標權利讓與賴比瑞亞商果

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然於同年，因原告認為賴比瑞亞

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出售品質瑕疵、劣質之蘋果西

打香精配方予原告，方導致原告遭客戶退貨，原告遂針對

此損害向該公司求償，故雙方於79年7月19日簽訂「和解

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

其中，「裝瓶契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

及製程均屬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財產，

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賴比瑞

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

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

商標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賴比

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

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四）嗣後，因原告認為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

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有諸多顯失公平之條款，向法

院對於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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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訴，並自行停止履行上開契約及合約，賴比瑞亞商

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乃於80年5月29日以原告違約而

終止裝瓶契約書，向原告提起訴訟，雙方並纏訟多年。嗣

後，原告對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

暴利行為之訴已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1376號民事判決），依據該判決，原告應依照上開

「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

書」約定履行合約。

（五）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間考量原告主要業務及收入來源高達

95%以上為販售蘋果西打飲料，為化解原告與國外原廠公

司多年的訟爭，並解決蘋果西打的商標、濃縮液配方以及

銷售專屬權均掌握在國外原廠公司的根本性問題，乃自行

出資美金80萬元，向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

購得蘋果西打商標、配方及得於台灣地區銷售蘋果西打的

專屬權等所有相關權利。當時之交易安排如下：

　１、由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

奥里京國際有限公司（Oriental King Limited，下稱奥

里京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２、由訴外人孫幼英以旭順公司名義於84年9月21日與賴比瑞

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以

美金80萬元之對價，取得奥里京公司全部股份及其從權利

及附屬利益。

　３、由旭順公司與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資產購買

契約」。

（六）奥里京公司承受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向原

告提起之移轉商標專用權訴訟後，與原告於88年1月1日簽

訂「和解協議書」約定原告同意按其與奥里京公司之前手

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於79年7月19日所簽

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

契約書」內容，對奥里京公司履行；奥里京公司同意撤回

對原告之上訴。由以上說明可知，訴外人孫幼英透過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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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且旭順公司本得依法要求原

告履行契約，於銷售濃縮液時加價以包含原告因取得系爭

商標之專屬授權所需支付之對價。是，原告於102年至108

年間自旭順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

因使用旭順公司所有之系爭商標而支付予旭順公司之權利

金發票，僅旭順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

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

銷。

（七）承上，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及賴比瑞亞商果是

高（國際）有限公司依其與原告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

「裝瓶契約書」所得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利益，故原告本即

有義務依據相關契約向旭順公司給付權利金。然，由於原

告與旭順公司間之權利義務散見於數份契約中，且該等契

約係於多年前簽署，為使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明確化，並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原告之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原告與旭順公司遂決定於110年11月1

0日簽署授權契約書。然而，此並非代表原告自該日起始

有義務向旭順公司支付商標授權費用，此可由前述授權契

約書之第一條「雙方合作之前提共識」載明原告及旭順公

司均不爭執旭順公司繼受取得79年7月19日「裝瓶契約

書」附表A所示蘋果西打商標之相關權利足參。從而，被

告提出原告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訊及經濟日報報導

率稱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始對旭順公司負有支付商標授

權費用之義務，顯非事實，故被告以此為由主張原告於10

2至108年毋庸負擔商標授權費用，故取得旭順公司所開立

發票為不實發票云云，洵無足採。

（八）有關原告於102至108年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予旭順公司一

事，尚有以下證據可參：

  １、經查證人謝政成於本院114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中稱：

「（問：您知道蘋果西打商標是誰所有的嗎？）答：目前

我知道的是旭順跟國信有分別持有這方面的東西，但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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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我忘記了，就好像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

順。」、「（問：為何您方才提到蘋果西打的裝瓶屬於國

信、商標屬於旭順，但生產是大西洋公司，為何有此分

工？）答：我到職時主管告訴我高層為了保障配方不外

洩，所以將東西分到國信跟旭順，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

跟誰買，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

供。」、「（問：為何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

答：因為有一些關鍵的配方會透過不同的人叫貨或申購，

也會叫不同的人核銷，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完

全瞭解這些東西是哪裡完成的。」、「（問：為何這樣的

分工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答：

因為員工會離職，離職員工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拼湊

出蘋果西打的配方，目前政府也有手段可以要求廠商標示

這些產品是從哪裡購買的、原物料哪裡提供的，所以用這

樣的方式可以讓公司配方獲得保障。」、「（問：照您所

述，如果配方及商標是在國信跟旭順，大西洋公司要使用

這些配方跟商標，不就要跟國信、旭順取得授權？這個您

清楚嗎？）答：我不清楚，當時作這些作業時不清楚，但

現在透過一些過程就很清楚。就旭順、國信分別跟大西洋

都有這樣的合約的狀況。」堪認證人清楚指出孫幼英確實

將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歸屬於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

因此原告若要使用上述配方或商標，自應支付授權費用予

國信或旭順公司。而孫幼英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劃，是因為

原告為上市公司，不只股權結構複雜，可能有外部股東希

望知悉蘋果西打的配方、原料等機密資訊，另主管機關的

監理態度也是希望原告盡可能揭露原物料之購買來源及去

向。因此，基於公司保密需求及避免配方外洩，孫幼英刻

意安排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歸屬，

確有其商業判斷之考量。

  ２、不過證人謝政成身為國信、旭順及原告的總務及採購人

員，其僅能知悉並作證證明原告確實有支付配方及商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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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費用予國信及旭順公司必要，然而為何該二公司發票品

名開立錯誤，仍有待該二公司財務人員加以作證之必要，

故原告聲請傳喚證人葉美秀到庭作證，雖證人請假，惟原

告仍認有傳喚該二公司財務人員作證之調查必要性，併予

指明。　　　

二、原告係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自國

信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國信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

實統一發票致虚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如前所述，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即以旭順公司名義取得蘋

果西打配方，並由原告持續使用。惟，訴外人孫幼英於10

0年左右取舊有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再以純天然蘋果果

汁取代原化學原料，多次試誤、研發改良後，得出全新蘋

果西打香料配方，並由原告使用製造蘋果西打飲料迄今。

是，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後，依法本得

要求原告履行契約向其購買濃縮液、並支付權利金以取得

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之專屬授權，且原告使用訴外人孫幼

英自行研發改良之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亦應支付相對應

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

時，原告之經營尚不穩定，故訴外人孫幼英當時僅專注於

經營原告業務，未曾顧及向原告收取權利金。

（二）嗣後，因原告於訴外人孫幼英多年努力經營已穩住其市場

佔有率，且其改良後之配方已能作為蘋果西打之核心技

術，不必再擔心受制於第三人供應之品質與價格，故訴外

人孫幼英方興起向原告收取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權利金。

惟，因訴外人孫幼英考量原告自始並無蘋果西打濃縮液配

方內容之事實，不僅為外界所不知，甚且連原告之內部人

或高層均無人知悉。如原告若透過簽訂授權契約方式給付

權利金予訴外人孫幼英，上開消息勢必公開於眾，外界將

知悉原告並未掌握蘋果西打核心技術，亦即蘋果西打濃縮

液配方內容，此對於原告之形象將嚴重打擊，恐怕會產生

原告僅為代工廠之印象；二來，若要將蘋果西打濃縮液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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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內容直接移轉予原告，不僅亦有上開疑慮外，訴外人孫

幼英認為難以確保原告掌握濃縮液配方內容後將使蘋果西

打核心技術外流，方以先將蘋果西打配方授權國信公司，

再由國信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原告並將發票品項載明為

「糖」之方式請領權利金。

（三）由此可知，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國信公司取得之統一

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

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發票，且國

信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為於銷售予原告之產品售價中包

含此權利金在內，僅國信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

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

應予撤銷。

三、被告僅因原告所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

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

分，顯屬率斷：

　　我國向來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法院不應只憑刑案判決結

果，率稱系爭發票為虛偽開立，而應實際調查系爭發票所涉

及之交易事實，始為論斷（本院97年度訴字第791號判決、

最高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239號決分別可資參照參照）。

另依本院98年度訴字第2069號判決也再度強調判斷交易真偽

與否，應實際審究交易之有無，而非以名害實，只因公司營

業項目、發票品名等緣由率稱交易不實或不存在。從而，本

件被告僅因原告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

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

分，應屬率斷，故原處分認事用法有所不當等語。

四、並聲明：

（一）被告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財政部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

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本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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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10月30日108年金重訴字第12號

刑事判決略以，原告經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所進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亦

未曾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

商進購糖原料。又訴外人寰祐有限公司（下稱寰祐公司）

實際負責人吳孟芩證稱其上游廠商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

應商開立銷項發票給國信及旭順公司，實際上「糖」均未

運至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等語。且孫幼英（原告之實際負

責人）亦自承原告並未向國信及旭順公司進貨「糖」，國

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貨

「糖」一情不諱。可知，孫幼英明知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

並無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實際進貨，仍透過訴外

人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指示不知情之財務以及採購人

員，以原告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名義，製作

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國信及旭順

等2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與原告之統一發票，以求程

序上符合原告、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3家公司之採購循環

內控，實質上3家公司間均無「糖」之交易，亦即以國信

及旭順等2家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公司之「虛假訂單」及原

告支付「糖款」之不實名義，達到自原告套取資金之目的

至明（卷2第870頁）。從而，原告與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

間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應堪認定。　　

（二）本案係依案關資料：

　１、文件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非

依交易事實，而係依寰祐公司吳孟芩指示所開立，金寶城

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上與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人員並無

接觸。又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等之申購單、簽收單

及驗收單等交易文件係許麗花先向呂國銘等人取得金寶城

等8家營業人開立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交由原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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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司、旭順公司之共同採購主管謝政成虛偽製作相關單

據，再交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會計人員列帳及開立發

票。

　２、物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未載運至原

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營業地或工廠，而係由寰祐公

司吳孟芩派車載運或送至吳君指定之處所（富揚糧食行新

莊區中平路、泰山區楓江路）。另依原告平鎮廠前廠長黃

○青、代理廠長周○正所稱，其生產飲料所需用之糖類原

料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訂貨，沒有聽過金寶城

公司等8家營業人，顯示原告實際上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

等8家營業人開立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統一發票上所記

載之糖類商品。

　３、金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收取之貨款多由寰祐公司

吳孟芩以現金支付，而國信公司、旭順公司卻係以支票付

款，且所開立之支付貨款支票並未實際交付金寶城公司等

8家營業人，而係由許麗花至銀行領現後交給孫幼英，或

用以繳付孫幼英之私人費用，如孫幼英家中之水電瓦斯費

用、保全費、電梯保養費、捐款、地價稅、房屋稅、燃料

稅、信用卡費用等，顯示系爭交易並無實際支付金流，有

許麗花調查筆錄可稽。

　４、依寰祐公司說明，其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並

要求金寶城公司等將本應開給寰祐公司之統一發票逕行開

立給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且砂糖均送至寰祐公司，國信

公司及旭順公司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銷售

之砂磄，有寰祐公司109年10月14日出具承諾書承認在

案，益證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與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

間無進貨之事實，原告自無可能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進

貨。

　５、綜上，被告依上開查得之金流流向及物流事證核認原告系

爭「糖款費用」交易為無進貨事實，於稅捐核課期間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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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權據以核課稅捐，核屬有據，無須俟刑事判決確定，

合先陳明。

（三）有關原告主張系爭商標為旭順公司所有一節：

　　  旭順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基於其授權給原

告使用商標權之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

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被告於該庭陳報原告發言人于

忠敏公開發言簡報顯示旭順公司自110年（事實發生日110

年11月10日）起始向申請人收取商標權利金，另依原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亦顯示，其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給

付予旭順公司之蘋果西打商標權之使用費，且以銷售蘋果

西打年度銷售額4%計算，費用至少以2,200萬元計，即每

月支付183萬元，其支付方式與開立『砂糖費用』之金額

不同。且孫幼英於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

號刑事案件提示之眾博法律事務所110年2月26日110年度

眾博慶律字第1100226002號律師函、110年7月19日原告與

旭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110年11月10原告與旭順公司

簽署授權契約書、112年4月20日原告、旭順公司、孫幼英

簽訂之三方和解協議書等均為109至112年間簽訂，既非本

件系爭年度亦與本件有無『砂糖費用』進貨事實之內容無

涉，故本件「糖款費用」與原告所稱商標權利金無涉，原

告主張核不足採。

（四）有關原告主張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為國信公

司財產，其使用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需支付

國信公司授權費用一節：

　　  國信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為權利金一節，

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原告先稱

係孫幼英研發新配方，訴訟時又稱配方及製程係國信公司

之權利，說詞反覆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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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原核定補徵營業稅額5,16

7,012元及罰鍰7,750,518元並無不合。 

二、罰鍰部分：　　　　

    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

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查孫幼英為原

告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原告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

臺灣糖業公司等3家公司所購進，未曾經由國信公司或旭順

公司代原告購進糖原料，卻取具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證申報

扣抵銷項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核有逃漏稅捐之故

意，未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不予處罰之規

定，應予論罰。原告自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

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

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已

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已於裁罰

處分核定前繳清稅款，原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

鍰7,750,518元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處分（原處分卷二第

645至63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62至951頁）、

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38至931頁）、謝斯尼斯公司與

大飲公司53年5月19日簽訂之「信函合約書」（本院卷第37

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5年12月28日簽訂之「Appl

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

（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0年2

月10日簽訂之「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本院卷第41至

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

「和解及棄權合約」（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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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顧問服務合約書」（本

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

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

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16

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

與賴商果是高公司84年9月21日簽訂之「股份購買契約」

（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

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之「資產購買契約」（本

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

與大飲公司88年1月1日簽訂之「和解協議書」（本院卷第99

頁）、大飲公司取具國信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

二第626至619頁）、大飲公司取具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

細（原處分卷二第618至609頁）、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逃漏營

業稅計算表（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

婷承諾書（原處分卷二第929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

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原處分卷二第928至848頁）、

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大飲公

司110年11月10日發布之重大訊息及經濟日報報導各1則（本

院卷第416、418至420頁），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於110年

11月10日簽立之授權契約書（本院卷第193至204頁）等文件

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被告查獲原告

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不實發票，銷售額

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構

成違章行為，乃對原告補徵稅額5,167,012元，並處罰鍰7,7

50,518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第1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

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

額……（第3項）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

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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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

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

（三）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1條第1項

第5款所定虛報進項稅額，包括依本法規定不得扣抵之進

項稅額、無進貨事實及偽造憑證之進項稅額而申報退抵稅

額者。」

（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

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

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

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五、虛報進項稅

額……無進貨事實者。按所漏稅額處2.5倍之罰鍰。但於

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

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二、本稅部分：

（一）被告認原告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虛報進項

稅額，對其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

　　　１、經查，被告原查依據通報資料，查得原告之實際負責

人孫幼英（同時為國信及旭順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知

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品原料，均係向台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訂購，未曾向金寶城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泰企業有限公司、華盛糖業有限

公司、康律企業有限公司、糖呷有春有限公司、成威

企業有限公司、油福有限公司、至富貿易有限公司等

8家廠商（下稱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訂購糖品原

料，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品

原料，孫幼英竟基於套取大飲公司資金供己花用之不

法犯意，自102年至108年2月間，接續利用其對於大

飲、國信、旭順3家公司之控制能力，以「假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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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

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

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

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

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

款，孫幼英則將款項套取入己。

　　　２、由於孫幼英上開「假進貨、真付款」之手法，致使國

信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期間，無銷貨事實，開

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461,778

元，營業稅額共2,573,099元；且旭順公司亦於102年

7月至108年2月之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

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878,010元，營業稅額

共2,593,913元。亦即，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5

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

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

51,461,778＋51,878,010），營業稅額合計5,167,01

2元（＝2,573,099＋2,593,913），作為進項憑證申

報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致短漏營業稅5,167,

012元（統計表及發票明細等見原處分卷二第627至60

9頁）。

　　　３、又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

內容，皆係孫幼英透過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

人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覓得之不實發票，上

開交易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實際貨物進出，大

飲公司負責人孫幼英假借糖品原料交易形式，以「假

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

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

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

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

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

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購糖支票款項套取入己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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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

決（下稱新北地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

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判

決）所載孫幼英不爭執及坦認事項可證，並有原告財

務人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等人證言可佐（見原

處分卷二第926至924、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

第12至15、17至18、142至148頁），亦有寰祐公司負

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各該相關人員許麗花（孫幼英私

人助理）、吳孟芩（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人筆錄

附卷可參（見原處分卷二第929、800至794、789、78

2、777至774、771、768頁）。

　　　４、再者，旭順公司對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開立交付系爭糖

品原料發票，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

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亦為旭順公司於本院另案營

業稅事件（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案件）之準備程

序中所是認（旭順公司筆錄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

號卷第139至140頁）。又旭順公司前開營業稅事件，

亦涉及其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取具不實進貨發

票，再據以開立不實銷貨發票銷售額51,878,010元給

大飲公司，致使大飲公司以該等不實發票之稅額2,59

3,913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2,593,913元等違章情

節，旭順公司對稽徵機關因而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等

處分，聲明不服而為爭訟，惟案經本院110年度訴字

第747號判決旭順公司之訴駁回，因旭順公司最終未

為上訴而案告確定（旭順公司案件資料等見本院卷第

245至264頁）。

　　　５、綜上，基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

司之交易內容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

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國信及旭順公司自無真

實購進糖品原料以供轉售予原告大飲公司，則被告因

此認國信及旭順公司與原告大飲公司間乃係以不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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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進行虛偽交易，並於逐期計算實際原告應補徵營業

稅額時，基於本件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5月1日起至

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告之可扣除最低留抵稅額

為0元，乃認原告本件以不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虛

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

2元之結果，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核

定補徵稅額5,167,012元，於法並無不合。

（二）附言之，按營業稅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兼營營業人

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4條規定：「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

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

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

項稅額）×（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等旨，則兼營營業

人所申報之進項稅額，應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其中不

得用以扣抵銷項稅額部分。次按卷附營業稅申報書所示，

原告係自106年9月1日以後變更為專營應稅銷售額之「非

兼營」營業人（原告之401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66頁以

下），是106年9月1日變更後即無上述「兼營營業人之不

得扣抵比例」規定適用。又雖然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

前，係兼營免稅銷售額及應稅銷售額之兼營營業人，惟原

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各期營業稅所申報之不得扣抵比

例均為「0%」（原告之403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94至56

7頁），實際即「無須」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進項稅

額，是認本件以不實發票進項稅額5,167,012元，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5,167,012元，不受前述「不得扣抵比例」之

影響，則被告本件對原告補徵所漏稅額5,167,012元，尚

無不合，另予敘明。

（三）原告雖於本件改稱：因原告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

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因而對國信及旭

順公司支付權利金，故於系爭期間自國信及旭順公司取具

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

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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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按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

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

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必須取得實際交易及實

際對象所開立之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始符合營業稅課

徵之目的。至於是否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應依證據

實質認定，是納稅義務人雖提出私法上之契約書，惟

倘有跡象顯示契約上所載交易或對象存有疑義，仍應

調查其他事證始得確認交易行為，尚無得僅逕以形式

上之契約為憑。亦即，正確實際交易及其當事人之特

定，係透過交易過程之締約、履約活動軌跡為之，藉

由履約過程中之金流及物流事實，認定實際交易及其

對象。是否為實際交易及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

尚難僅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據，仍應調查是否確有交易

行為為斷（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87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以，倘原告主張於102年至108年間因自

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

蘋果西打配方，致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支付權利金，並

取具本件系爭進項發票等語屬實，理應有相關權利金

條款具體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可查，然觀諸原

告所提出之相關契約（見本院卷第37至99頁），竟無

隻字片語約定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應給付旭順及國信公

司若干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顯然異常。

 　　 ２、又查，於旭順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

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營業稅事件，審理法院於

準備程序中依職權闡明旭順公司提示商標權利金之帳

證供核後（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0

頁），旭順公司僅提出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

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即本院卷第55至64

頁），並改稱：大飲公司僅須支付香精之購買價格，

無須另外支付商標之授權費用等語（見本院110年度

訴字第747號卷第145至146頁），然此與本件原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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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主張系爭期間取具旭順公司發票係關於系爭商標之

權利金交易等詞（見本院卷第14頁），顯屬自相矛

盾。參以旭順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

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

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

旭順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糖

款費用」（見本院卷第255頁），核與本件原告前揭

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３、次查，於國信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

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營業稅事件，國信公司迄

該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能提示其授權大飲公司使用

蘋果西打配方之相關契約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

供核，亦未見任何有關國信公司取得該配方後，大飲

公司應給付國信公司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

式。再者，系爭期間大飲公司支付予國信公司之金

額，分別為5,448,696元、10,014,138元、7,704,321

元、5,198,750元、11,187,350元、10,731,840元、

3,749,782元（即附表一之F1欄金額），合計為54,03

4,877元（即大飲公司取具國信發票之銷售額51,461,

778元及營業稅額2,573,099元合計），是大飲公司每

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數額均不固定，且金額差距甚

大，參以國信公司於系爭刑事案件所提出之簡報檔，

就「為何每年請求權利金的金額不一樣？」一事，回

應理由為：「因8家糖廠商（即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

人）確實有賣糖給寰祐公司，但寰祐公司無索取發

票，廠商因而將發票賣給孫幼英使用，故發票金額自

然會隨實際買糖金額而有不同。」是大飲公司每年支

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金額多寡，竟繫於金寶城

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銷貨之數量，足見本件原告大

飲公司所稱因使用商標或配方而支付權利金云云，顯

與一般商業常情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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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國信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

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

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

帳傳票等，均顯示國信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

易付款內容為「特砂」、「砂糖費用」（見本院卷第

315頁），亦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

齬。

　　　４、復觀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提出其102年8月份與旭順

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仍然明確

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亦經原告不同

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552至555

頁），顯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

取具旭順公司系爭發票。再觀之本件原告所提出其10

6年2月份與國信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

傳票，亦均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

的，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

分卷二第691至683頁），亦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

「權利金」交易而取具國信公司系爭發票。

　　　５、再者，本件係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先由國

信及旭順公司自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取具不實購糖

發票，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據以開立交付不實售糖發

票給原告大飲公司，使大飲公司以購糖名義而對國信

及旭順公司付款，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形式上以金寶

城等8家糖供應商為受款人，而開立付款支票，原告

負責人孫幼英再利用其核章支票權限而取得支票占有

後，將前開形式上支付給金寶城等8家廠商之支票，

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交由秘書許麗花

將該等支票兌現後供孫幼英自己花用等情，業經孫幼

英坦承及許麗花等人證述在案（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

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已如上

述，並有卷附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相關支票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供參照（見原處分卷二第540至521頁）。衡情交易標

的「糖品原料」與「權利金」二者性質迥然不同，殊

難想像有互相替代而混淆不清之餘地。並且，孫幼英

刻意主導安排之上述環環緊密相扣之不實買賣糖品原

料交易，自102年至108年間持續長達5年有餘，且發

票張數多達338紙，連同對應之各家公司申購單及會

計傳票等，表單數量龐大，且均係以糖品原料為交易

標的之記載，與權利金無涉，此亦有原告財務主管張

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於刑案所為證言可供審酌（見

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

48頁）。顯見原告負責人孫幼英係長年明知且故意操

縱大飲、國信、旭順等公司從事不實糖品原料交易，

原告亦因而持續數年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達338

紙，並非國信及旭順公司偶發無心之過而一時錯誤填

載發票品名為糖品原料，則原告主張取具系爭不實購

糖發票338紙，僅係國信及旭順公司一時不慎將交易

標的權利金誤載品名為糖品原料，並無虛偽交易之虛

報進項稅額云云，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６、又查，原告實際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與「旭順」公

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契約書

（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斯時始自「旭順」公司

獲得蘋果西打商標等授權；而本件102年5月至108年2

月系爭違章行為期間，則未見原告與旭順公司有何等

蘋果西打商標之權利金給付約定，僅以系爭110年11

月10日契約尚不足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國信

公司部分，原告雖稱有獲得國信公司提供蘋果西打配

方以供使用，惟未見原告提示自己與國信公司就蘋果

西打配方之使用，雙方究竟約定何等權利義務內容及

計價方式等必要事項，亦未見原告提示其給付配方權

利金費用之相關營業支出帳證供核，亦不足以認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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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於國信公司實際具有何等配方權利金之給付義

務。　　　　　

　　　７、原告雖持卷附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

據以主張本件係因對旭順及國信公司給付權利金，故

取具旭順及國信公司系爭糖品原料發票銷售額103,33

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

扣抵銷項稅額，並無不實云云；惟查，前開53年5月1

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契約當事人分別為：謝

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

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

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

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

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9至53頁）、

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55至64

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

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

果是高公司（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

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79頁

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

飲公司（見本院卷第99頁）；實則，其中並「無」原

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之締約，亦「無」原告大飲公

司與國信公司之締約，且均查「無」原告必須對旭順

或國信公司負擔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約定，尚難據以對

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８、至原告所提示110年11月10日其與「旭順」公司（國

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之授權契約書（見

本院卷第193至206頁），固然約定由旭順公司就蘋果

西打商標等對原告為授權，授權期間自110年11月10

日起至120年11月9日止，為期10年，原告因而對旭順

公司自110年11月10日起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等旨，

惟系爭授權契約書明定「『本契約生效日』指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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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之日」，且系爭授權契約之簽訂日亦經載明為

「110年11月10日」（見本院卷第194、203頁），原

告於110年11月10日對外發布重大訊息亦表明旭順公

司之商權授權期間為往後10年即「110年11月10日起

至120年11月09日」（見本院卷第418頁），是認原告

自110年11月10日簽訂該授權契約以後，始對旭順公

司負有110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權利金給付義務，此自

不足以認定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之前對旭順公司有

何等權利金給付約定。至於原告對國信公司部分，觀

之原告提示之上述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

約，其等締約當事人均「非」國信公司，再觀之原告

提示之上述110年11月10日授權契約書，締約當事人

亦「無」國信公司，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認定原告

對國信公司果真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就此部分亦難

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９、又本件審理期間亦傳喚證人即原告當時採購人員謝政

成到庭為證，又觀之謝政成所為證述，其仍係重申：

102年至108年間，大飲公司向國信、旭順公司之採

購，係以「糖」為買賣標的，係會計人員將糖品發票

交付予伊，伊再按照糖品發票之形式完成後續作業，

伊只有經手發票及採購流程，但公司高層不允許伊執

行叫貨工作，伊就沒有再去多瞭解實際過程，伊從頭

到尾只有從事書面作業，實際並無糖品進貨等語甚明

（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6至470頁），此與其於

刑案偵查中所陳：係由金寶城等8家廠商開立「糖」

品發票給國信、旭順公司，再由國信、旭順公司以售

「糖」名義開立發票給大飲公司，伊並未實際驗收過

國信、旭順公司購買之糖等情（見原處分卷二第871

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5頁），互為一致。益

見原告與國信、旭順公司之間，於本件係利用不實

「糖」品發票從事虛偽交易。至於原告大飲公司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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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至108年間，是否必須自國信、旭順公司取得商標

或配方授權等事宜，謝政成則表示伊並不清楚，並且

表示伊當時經手發票跟採購流程均是以「糖」為買賣

標的等情可供參照（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8

頁）。從而，觀之證人謝政成到庭所陳，仍不足以證

明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取具國信、旭順公

司系爭發票338紙係以權利金為交易標的，實難對原

告為有利之認定。

 　　 �、綜上，原告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長

期自旭順及國信公司取具不實購糖發票，作為進項憑

證，並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前情係有原告負

責人孫幼英及其助理、原告採購人員及財務人員，以

及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多人證承如上，且數

人所陳互為一致，係可認定。至於原告改稱係與旭順

及國信公司進行「權利金」交易而取具系爭發票，並

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

5,167,012元云云，核與卷附上述具體事證顯不相

符，不足採信。　　　

三、罰鍰部分：

（一）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

以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追繳稅款及處罰；其

漏稅額係以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因虛報進項稅額而實際逃

漏之稅額認定之，為司法院釋字第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

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所明定。至有關營業人虛報進項稅

額之結果，有無發生逃漏稅款，應依左列原則認定：

……。㈡違章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調查基準日）以前

各期之中，任何一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小於所虛報之

進項稅額者，則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

事，應就查獲前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漏稅額，按

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處罰（財政部85年2月7日

台財稅第851894251號函、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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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104557440號令釋參照）。又裁罰參考表關於營業稅

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中「無進貨事實」此節

之罰鍰參考基準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

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

之罰鍰。」核此標準，乃係稅捐主管機關財政部為使辦理

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

資參考，分別就各類型稅務違章案件之不同情節，訂定不

同之處罰額度，復斟酌行為人是否已補繳稅款等事由，作

原則性或一般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

與法律授權目的並無牴觸，自應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9

年度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於系爭期間有上開虛偽進貨糖品原料事實，致生虛報

進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已如上述。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

營業行為應取具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憑證之規定，且明知

未有實際進貨，卻猶持無實際交易糖品原料之國信及旭順

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自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意思及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

認識。並且，原告自漏稅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

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處分卷二第932頁），累積留抵

稅額最低金額為0元，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

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漏稅額計算表見原處分卷二第6

31頁），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

原告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被告依前揭規定，按

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5,16

7,012×1.5），核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末按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有民

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

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

政爭訟為其先決問題，或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

結果有影響者，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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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經查，訴外人孫幼英等人於

另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刑事案件，已供承大飲公司未向

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貨糖品原料，旭順及國信公司亦未向金寶

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糖品原料，乃係利用虛偽交易及不

實發票套取大飲公司資金等情不諱（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

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前情亦經新北地院

及臺灣高等法院為相關刑事證據調查，即均認定孫幼英於取

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所開立之不實

發票後，以大飲公司向旭順及國信公司購買糖品原料之名

義，利用代收代付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

由會計人員以旭順及國信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予大飲公司

之統一發票，依此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見原處

分卷二第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足

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涉取具不實進貨發票虛報進項稅額、

逃漏營業稅之事證明確，又行政法院本得自行認定事實，不

受刑事裁判認定事實之拘束；況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

規定，行政法院是否於牽涉之刑事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本即有裁量權。關於原告是否逃漏營業稅乙節，本院

已得自為認定，原告聲請本院裁定在該案刑事爭訟終結確定

前，停止訴訟程序，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起訴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及復

查決定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

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

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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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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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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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0年度訴字第910號
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芸樂（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蔡旻睿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局長）
訴訟代理人  江方琪              
            黃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4日台財法字第11013911050號（案號：第1100007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綉忠，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蔡碧珍、李怡慧、李雅晶，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59頁、第231頁、第34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信公司）及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案經查獲並審理違章成立，被告乃核定補徵營業稅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因使用旭順公司擁有之「Apple/Sidra」商標（下稱系爭商標）而自旭順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旭順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虛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原告主要獲利來源為蘋果西打飲料之銷售，然蘋果西打飲料原為謝斯尼斯公司所研發之飲品。謝斯尼斯公司為開發蘋果西打之臺灣市場，以特許專賣方式授權原告在臺製造銷售蘋果西打飲料，並於53年5月19日謝斯尼斯公司與原告簽訂「信函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將其所有之系爭商標授權原告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在臺灣提出商標註冊之申請；原告如獲准許註冊取得系爭商標，該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一旦可移轉時，即應由原告將該商標移轉回謝斯尼斯公司。55年12月28日，原告與謝斯尼斯公司簽訂「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提供製造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予原告，原告則依照指定配方加入糖、檸檬酸及碳酸水後製成蘋果西打飲品；同時，雙方亦約定Apple/Sidra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如終止特許，原告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該商標。由此可知，原告並無製作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配方，亦無調製蘋果西打飲品之配方。又，原告雖為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惟其並非該商標之真正商標權人，蓋依據前開兩份合約書，原告係經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在臺灣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該商標權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原告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另，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謝斯尼斯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二）嗣後，美商果是高公司繼受謝斯尼斯公司於前開兩份合約書下之權利，並於70年2月10日與原告簽訂「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美商果是高公司之財產，且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美商果是高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三）嗣後，於78年間，美商果是高公司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署「財產承購合約書」，由美商果是高公司將蘋果西打配方及相關商標權利讓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然於同年，因原告認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出售品質瑕疵、劣質之蘋果西打香精配方予原告，方導致原告遭客戶退貨，原告遂針對此損害向該公司求償，故雙方於79年7月19日簽訂「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其中，「裝瓶契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財產，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四）嗣後，因原告認為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有諸多顯失公平之條款，向法院對於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並自行停止履行上開契約及合約，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乃於80年5月29日以原告違約而終止裝瓶契約書，向原告提起訴訟，雙方並纏訟多年。嗣後，原告對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已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76號民事判決），依據該判決，原告應依照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約定履行合約。
（五）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間考量原告主要業務及收入來源高達95%以上為販售蘋果西打飲料，為化解原告與國外原廠公司多年的訟爭，並解決蘋果西打的商標、濃縮液配方以及銷售專屬權均掌握在國外原廠公司的根本性問題，乃自行出資美金80萬元，向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購得蘋果西打商標、配方及得於台灣地區銷售蘋果西打的專屬權等所有相關權利。當時之交易安排如下：
　１、由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奥里京國際有限公司（Oriental King Limited，下稱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２、由訴外人孫幼英以旭順公司名義於84年9月21日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以美金80萬元之對價，取得奥里京公司全部股份及其從權利及附屬利益。
　３、由旭順公司與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資產購買契約」。
（六）奥里京公司承受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向原告提起之移轉商標專用權訴訟後，與原告於88年1月1日簽訂「和解協議書」約定原告同意按其與奥里京公司之前手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內容，對奥里京公司履行；奥里京公司同意撤回對原告之上訴。由以上說明可知，訴外人孫幼英透過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且旭順公司本得依法要求原告履行契約，於銷售濃縮液時加價以包含原告因取得系爭商標之專屬授權所需支付之對價。是，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旭順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旭順公司所有之系爭商標而支付予旭順公司之權利金發票，僅旭順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承上，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及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依其與原告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所得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利益，故原告本即有義務依據相關契約向旭順公司給付權利金。然，由於原告與旭順公司間之權利義務散見於數份契約中，且該等契約係於多年前簽署，為使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明確化，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原告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原告與旭順公司遂決定於110年11月10日簽署授權契約書。然而，此並非代表原告自該日起始有義務向旭順公司支付商標授權費用，此可由前述授權契約書之第一條「雙方合作之前提共識」載明原告及旭順公司均不爭執旭順公司繼受取得79年7月19日「裝瓶契約書」附表A所示蘋果西打商標之相關權利足參。從而，被告提出原告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訊及經濟日報報導率稱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始對旭順公司負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之義務，顯非事實，故被告以此為由主張原告於102至108年毋庸負擔商標授權費用，故取得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為不實發票云云，洵無足採。
（八）有關原告於102至108年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予旭順公司一事，尚有以下證據可參：
  １、經查證人謝政成於本院114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中稱：「（問：您知道蘋果西打商標是誰所有的嗎？）答：目前我知道的是旭順跟國信有分別持有這方面的東西，但詳細內容我忘記了，就好像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問：為何您方才提到蘋果西打的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但生產是大西洋公司，為何有此分工？）答：我到職時主管告訴我高層為了保障配方不外洩，所以將東西分到國信跟旭順，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問：為何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答：因為有一些關鍵的配方會透過不同的人叫貨或申購，也會叫不同的人核銷，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瞭解這些東西是哪裡完成的。」、「（問：為何這樣的分工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答：因為員工會離職，離職員工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拼湊出蘋果西打的配方，目前政府也有手段可以要求廠商標示這些產品是從哪裡購買的、原物料哪裡提供的，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公司配方獲得保障。」、「（問：照您所述，如果配方及商標是在國信跟旭順，大西洋公司要使用這些配方跟商標，不就要跟國信、旭順取得授權？這個您清楚嗎？）答：我不清楚，當時作這些作業時不清楚，但現在透過一些過程就很清楚。就旭順、國信分別跟大西洋都有這樣的合約的狀況。」堪認證人清楚指出孫幼英確實將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歸屬於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因此原告若要使用上述配方或商標，自應支付授權費用予國信或旭順公司。而孫幼英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劃，是因為原告為上市公司，不只股權結構複雜，可能有外部股東希望知悉蘋果西打的配方、原料等機密資訊，另主管機關的監理態度也是希望原告盡可能揭露原物料之購買來源及去向。因此，基於公司保密需求及避免配方外洩，孫幼英刻意安排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歸屬，確有其商業判斷之考量。
  ２、不過證人謝政成身為國信、旭順及原告的總務及採購人員，其僅能知悉並作證證明原告確實有支付配方及商標授權費用予國信及旭順公司必要，然而為何該二公司發票品名開立錯誤，仍有待該二公司財務人員加以作證之必要，故原告聲請傳喚證人葉美秀到庭作證，雖證人請假，惟原告仍認有傳喚該二公司財務人員作證之調查必要性，併予指明。　　　
二、原告係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自國信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國信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虚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如前所述，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即以旭順公司名義取得蘋果西打配方，並由原告持續使用。惟，訴外人孫幼英於100年左右取舊有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再以純天然蘋果果汁取代原化學原料，多次試誤、研發改良後，得出全新蘋果西打香料配方，並由原告使用製造蘋果西打飲料迄今。是，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後，依法本得要求原告履行契約向其購買濃縮液、並支付權利金以取得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之專屬授權，且原告使用訴外人孫幼英自行研發改良之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亦應支付相對應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時，原告之經營尚不穩定，故訴外人孫幼英當時僅專注於經營原告業務，未曾顧及向原告收取權利金。
（二）嗣後，因原告於訴外人孫幼英多年努力經營已穩住其市場佔有率，且其改良後之配方已能作為蘋果西打之核心技術，不必再擔心受制於第三人供應之品質與價格，故訴外人孫幼英方興起向原告收取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考量原告自始並無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之事實，不僅為外界所不知，甚且連原告之內部人或高層均無人知悉。如原告若透過簽訂授權契約方式給付權利金予訴外人孫幼英，上開消息勢必公開於眾，外界將知悉原告並未掌握蘋果西打核心技術，亦即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此對於原告之形象將嚴重打擊，恐怕會產生原告僅為代工廠之印象；二來，若要將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直接移轉予原告，不僅亦有上開疑慮外，訴外人孫幼英認為難以確保原告掌握濃縮液配方內容後將使蘋果西打核心技術外流，方以先將蘋果西打配方授權國信公司，再由國信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原告並將發票品項載明為「糖」之方式請領權利金。
（三）由此可知，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國信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發票，且國信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為於銷售予原告之產品售價中包含此權利金在內，僅國信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三、被告僅因原告所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顯屬率斷：
　　我國向來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法院不應只憑刑案判決結果，率稱系爭發票為虛偽開立，而應實際調查系爭發票所涉及之交易事實，始為論斷（本院97年度訴字第79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239號決分別可資參照參照）。另依本院98年度訴字第2069號判決也再度強調判斷交易真偽與否，應實際審究交易之有無，而非以名害實，只因公司營業項目、發票品名等緣由率稱交易不實或不存在。從而，本件被告僅因原告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應屬率斷，故原處分認事用法有所不當等語。
四、並聲明：
（一）被告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財政部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本稅部分：
（一）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10月30日108年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略以，原告經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所進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亦未曾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糖原料。又訴外人寰祐有限公司（下稱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證稱其上游廠商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開立銷項發票給國信及旭順公司，實際上「糖」均未運至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等語。且孫幼英（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亦自承原告並未向國信及旭順公司進貨「糖」，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貨「糖」一情不諱。可知，孫幼英明知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無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實際進貨，仍透過訴外人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指示不知情之財務以及採購人員，以原告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名義，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與原告之統一發票，以求程序上符合原告、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3家公司之採購循環內控，實質上3家公司間均無「糖」之交易，亦即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公司之「虛假訂單」及原告支付「糖款」之不實名義，達到自原告套取資金之目的至明（卷2第870頁）。從而，原告與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間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應堪認定。　　
（二）本案係依案關資料：
　１、文件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非依交易事實，而係依寰祐公司吳孟芩指示所開立，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上與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人員並無接觸。又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等之申購單、簽收單及驗收單等交易文件係許麗花先向呂國銘等人取得金寶城等8家營業人開立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交由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共同採購主管謝政成虛偽製作相關單據，再交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會計人員列帳及開立發票。
　２、物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未載運至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營業地或工廠，而係由寰祐公司吳孟芩派車載運或送至吳君指定之處所（富揚糧食行新莊區中平路、泰山區楓江路）。另依原告平鎮廠前廠長黃○青、代理廠長周○正所稱，其生產飲料所需用之糖類原料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訂貨，沒有聽過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顯示原告實際上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開立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統一發票上所記載之糖類商品。
　３、金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收取之貨款多由寰祐公司吳孟芩以現金支付，而國信公司、旭順公司卻係以支票付款，且所開立之支付貨款支票並未實際交付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而係由許麗花至銀行領現後交給孫幼英，或用以繳付孫幼英之私人費用，如孫幼英家中之水電瓦斯費用、保全費、電梯保養費、捐款、地價稅、房屋稅、燃料稅、信用卡費用等，顯示系爭交易並無實際支付金流，有許麗花調查筆錄可稽。
　４、依寰祐公司說明，其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並要求金寶城公司等將本應開給寰祐公司之統一發票逕行開立給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且砂糖均送至寰祐公司，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銷售之砂磄，有寰祐公司109年10月14日出具承諾書承認在案，益證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與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間無進貨之事實，原告自無可能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進貨。
　５、綜上，被告依上開查得之金流流向及物流事證核認原告系爭「糖款費用」交易為無進貨事實，於稅捐核課期間內本於職權據以核課稅捐，核屬有據，無須俟刑事判決確定，合先陳明。
（三）有關原告主張系爭商標為旭順公司所有一節：
　　  旭順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基於其授權給原告使用商標權之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被告於該庭陳報原告發言人于忠敏公開發言簡報顯示旭順公司自110年（事實發生日110年11月10日）起始向申請人收取商標權利金，另依原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亦顯示，其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給付予旭順公司之蘋果西打商標權之使用費，且以銷售蘋果西打年度銷售額4%計算，費用至少以2,200萬元計，即每月支付183萬元，其支付方式與開立『砂糖費用』之金額不同。且孫幼英於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號刑事案件提示之眾博法律事務所110年2月26日110年度眾博慶律字第1100226002號律師函、110年7月19日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110年11月10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授權契約書、112年4月20日原告、旭順公司、孫幼英簽訂之三方和解協議書等均為109至112年間簽訂，既非本件系爭年度亦與本件有無『砂糖費用』進貨事實之內容無涉，故本件「糖款費用」與原告所稱商標權利金無涉，原告主張核不足採。
（四）有關原告主張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為國信公司財產，其使用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需支付國信公司授權費用一節：
　　  國信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為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原告先稱係孫幼英研發新配方，訴訟時又稱配方及製程係國信公司之權利，說詞反覆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五）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原核定補徵營業稅額5,167,012元及罰鍰7,750,518元並無不合。 
二、罰鍰部分：　　　　
    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查孫幼英為原告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原告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臺灣糖業公司等3家公司所購進，未曾經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購進糖原料，卻取具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核有逃漏稅捐之故意，未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不予處罰之規定，應予論罰。原告自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繳清稅款，原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處分（原處分卷二第645至63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62至951頁）、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38至931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3年5月19日簽訂之「信函合約書」（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5年12月28日簽訂之「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0年2月10日簽訂之「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顧問服務合約書」（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84年9月21日簽訂之「股份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之「資產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88年1月1日簽訂之「和解協議書」（本院卷第99頁）、大飲公司取具國信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26至619頁）、大飲公司取具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18至609頁）、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逃漏營業稅計算表（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原處分卷二第929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原處分卷二第928至848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大飲公司110年11月10日發布之重大訊息及經濟日報報導各1則（本院卷第416、418至420頁），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於110年11月10日簽立之授權契約書（本院卷第193至20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被告查獲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不實發票，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構成違章行為，乃對原告補徵稅額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第1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第3項）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二）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
（三）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所定虛報進項稅額，包括依本法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及偽造憑證之進項稅額而申報退抵稅額者。」
（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五、虛報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者。按所漏稅額處2.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二、本稅部分：
（一）被告認原告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虛報進項稅額，對其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
　　　１、經查，被告原查依據通報資料，查得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孫幼英（同時為國信及旭順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知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品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訂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泰企業有限公司、華盛糖業有限公司、康律企業有限公司、糖呷有春有限公司、成威企業有限公司、油福有限公司、至富貿易有限公司等8家廠商（下稱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訂購糖品原料，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品原料，孫幼英竟基於套取大飲公司資金供己花用之不法犯意，自102年至108年2月間，接續利用其對於大飲、國信、旭順3家公司之控制能力，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款項套取入己。
　　　２、由於孫幼英上開「假進貨、真付款」之手法，致使國信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461,778元，營業稅額共2,573,099元；且旭順公司亦於102年7月至108年2月之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878,010元，營業稅額共2,593,913元。亦即，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51,461,778＋51,878,010），營業稅額合計5,167,012元（＝2,573,099＋2,593,913），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致短漏營業稅5,167,012元（統計表及發票明細等見原處分卷二第627至609頁）。
　　　３、又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皆係孫幼英透過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人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覓得之不實發票，上開交易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實際貨物進出，大飲公司負責人孫幼英假借糖品原料交易形式，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購糖支票款項套取入己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下稱新北地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判決）所載孫幼英不爭執及坦認事項可證，並有原告財務人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等人證言可佐（見原處分卷二第926至924、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2至15、17至18、142至148頁），亦有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各該相關人員許麗花（孫幼英私人助理）、吳孟芩（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人筆錄附卷可參（見原處分卷二第929、800至794、789、782、777至774、771、768頁）。
　　　４、再者，旭順公司對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開立交付系爭糖品原料發票，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亦為旭順公司於本院另案營業稅事件（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案件）之準備程序中所是認（旭順公司筆錄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39至140頁）。又旭順公司前開營業稅事件，亦涉及其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取具不實進貨發票，再據以開立不實銷貨發票銷售額51,878,010元給大飲公司，致使大飲公司以該等不實發票之稅額2,593,913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2,593,913元等違章情節，旭順公司對稽徵機關因而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等處分，聲明不服而為爭訟，惟案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旭順公司之訴駁回，因旭順公司最終未為上訴而案告確定（旭順公司案件資料等見本院卷第245至264頁）。
　　　５、綜上，基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國信及旭順公司自無真實購進糖品原料以供轉售予原告大飲公司，則被告因此認國信及旭順公司與原告大飲公司間乃係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並於逐期計算實際原告應補徵營業稅額時，基於本件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5月1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告之可扣除最低留抵稅額為0元，乃認原告本件以不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核定補徵稅額5,167,012元，於法並無不合。
（二）附言之，按營業稅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4條規定：「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等旨，則兼營營業人所申報之進項稅額，應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其中不得用以扣抵銷項稅額部分。次按卷附營業稅申報書所示，原告係自106年9月1日以後變更為專營應稅銷售額之「非兼營」營業人（原告之401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66頁以下），是106年9月1日變更後即無上述「兼營營業人之不得扣抵比例」規定適用。又雖然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係兼營免稅銷售額及應稅銷售額之兼營營業人，惟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各期營業稅所申報之不得扣抵比例均為「0%」（原告之403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94至567頁），實際即「無須」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進項稅額，是認本件以不實發票進項稅額5,167,012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5,167,012元，不受前述「不得扣抵比例」之影響，則被告本件對原告補徵所漏稅額5,167,012元，尚無不合，另予敘明。
（三）原告雖於本件改稱：因原告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因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支付權利金，故於系爭期間自國信及旭順公司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惟查：
　　　１、按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必須取得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所開立之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始符合營業稅課徵之目的。至於是否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是納稅義務人雖提出私法上之契約書，惟倘有跡象顯示契約上所載交易或對象存有疑義，仍應調查其他事證始得確認交易行為，尚無得僅逕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憑。亦即，正確實際交易及其當事人之特定，係透過交易過程之締約、履約活動軌跡為之，藉由履約過程中之金流及物流事實，認定實際交易及其對象。是否為實際交易及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尚難僅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據，仍應調查是否確有交易行為為斷（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倘原告主張於102年至108年間因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致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支付權利金，並取具本件系爭進項發票等語屬實，理應有相關權利金條款具體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可查，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相關契約（見本院卷第37至99頁），竟無隻字片語約定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應給付旭順及國信公司若干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顯然異常。
 　　 ２、又查，於旭順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營業稅事件，審理法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闡明旭順公司提示商標權利金之帳證供核後（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0頁），旭順公司僅提出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即本院卷第55至64頁），並改稱：大飲公司僅須支付香精之購買價格，無須另外支付商標之授權費用等語（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5至146頁），然此與本件原告前揭主張系爭期間取具旭順公司發票係關於系爭商標之權利金交易等詞（見本院卷第14頁），顯屬自相矛盾。參以旭順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旭順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糖款費用」（見本院卷第255頁），核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３、次查，於國信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營業稅事件，國信公司迄該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能提示其授權大飲公司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相關契約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供核，亦未見任何有關國信公司取得該配方後，大飲公司應給付國信公司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再者，系爭期間大飲公司支付予國信公司之金額，分別為5,448,696元、10,014,138元、7,704,321元、5,198,750元、11,187,350元、10,731,840元、3,749,782元（即附表一之F1欄金額），合計為54,034,877元（即大飲公司取具國信發票之銷售額51,461,778元及營業稅額2,573,099元合計），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數額均不固定，且金額差距甚大，參以國信公司於系爭刑事案件所提出之簡報檔，就「為何每年請求權利金的金額不一樣？」一事，回應理由為：「因8家糖廠商（即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確實有賣糖給寰祐公司，但寰祐公司無索取發票，廠商因而將發票賣給孫幼英使用，故發票金額自然會隨實際買糖金額而有不同。」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金額多寡，竟繫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銷貨之數量，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稱因使用商標或配方而支付權利金云云，顯與一般商業常情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63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國信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國信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特砂」、「砂糖費用」（見本院卷第315頁），亦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４、復觀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提出其102年8月份與旭順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仍然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552至555頁），顯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旭順公司系爭發票。再觀之本件原告所提出其106年2月份與國信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亦均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691至683頁），亦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國信公司系爭發票。
　　　５、再者，本件係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先由國信及旭順公司自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取具不實購糖發票，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據以開立交付不實售糖發票給原告大飲公司，使大飲公司以購糖名義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付款，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形式上以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為受款人，而開立付款支票，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再利用其核章支票權限而取得支票占有後，將前開形式上支付給金寶城等8家廠商之支票，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交由秘書許麗花將該等支票兌現後供孫幼英自己花用等情，業經孫幼英坦承及許麗花等人證述在案（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已如上述，並有卷附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相關支票可供參照（見原處分卷二第540至521頁）。衡情交易標的「糖品原料」與「權利金」二者性質迥然不同，殊難想像有互相替代而混淆不清之餘地。並且，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之上述環環緊密相扣之不實買賣糖品原料交易，自102年至108年間持續長達5年有餘，且發票張數多達338紙，連同對應之各家公司申購單及會計傳票等，表單數量龐大，且均係以糖品原料為交易標的之記載，與權利金無涉，此亦有原告財務主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於刑案所為證言可供審酌（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顯見原告負責人孫幼英係長年明知且故意操縱大飲、國信、旭順等公司從事不實糖品原料交易，原告亦因而持續數年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達338紙，並非國信及旭順公司偶發無心之過而一時錯誤填載發票品名為糖品原料，則原告主張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338紙，僅係國信及旭順公司一時不慎將交易標的權利金誤載品名為糖品原料，並無虛偽交易之虛報進項稅額云云，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６、又查，原告實際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斯時始自「旭順」公司獲得蘋果西打商標等授權；而本件102年5月至108年2月系爭違章行為期間，則未見原告與旭順公司有何等蘋果西打商標之權利金給付約定，僅以系爭110年11月10日契約尚不足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國信公司部分，原告雖稱有獲得國信公司提供蘋果西打配方以供使用，惟未見原告提示自己與國信公司就蘋果西打配方之使用，雙方究竟約定何等權利義務內容及計價方式等必要事項，亦未見原告提示其給付配方權利金費用之相關營業支出帳證供核，亦不足以認定原告對於國信公司實際具有何等配方權利金之給付義務。　　　　　
　　　７、原告雖持卷附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據以主張本件係因對旭順及國信公司給付權利金，故取具旭順及國信公司系爭糖品原料發票銷售額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無不實云云；惟查，前開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契約當事人分別為：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99頁）；實則，其中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之締約，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國信公司之締約，且均查「無」原告必須對旭順或國信公司負擔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約定，尚難據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８、至原告所提示110年11月10日其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之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固然約定由旭順公司就蘋果西打商標等對原告為授權，授權期間自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9日止，為期10年，原告因而對旭順公司自110年11月10日起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等旨，惟系爭授權契約書明定「『本契約生效日』指本契約簽訂之日」，且系爭授權契約之簽訂日亦經載明為「110年11月10日」（見本院卷第194、203頁），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對外發布重大訊息亦表明旭順公司之商權授權期間為往後10年即「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09日」（見本院卷第418頁），是認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簽訂該授權契約以後，始對旭順公司負有110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權利金給付義務，此自不足以認定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之前對旭順公司有何等權利金給付約定。至於原告對國信公司部分，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其等締約當事人均「非」國信公司，再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110年11月10日授權契約書，締約當事人亦「無」國信公司，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認定原告對國信公司果真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就此部分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９、又本件審理期間亦傳喚證人即原告當時採購人員謝政成到庭為證，又觀之謝政成所為證述，其仍係重申：102年至108年間，大飲公司向國信、旭順公司之採購，係以「糖」為買賣標的，係會計人員將糖品發票交付予伊，伊再按照糖品發票之形式完成後續作業，伊只有經手發票及採購流程，但公司高層不允許伊執行叫貨工作，伊就沒有再去多瞭解實際過程，伊從頭到尾只有從事書面作業，實際並無糖品進貨等語甚明（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6至470頁），此與其於刑案偵查中所陳：係由金寶城等8家廠商開立「糖」品發票給國信、旭順公司，再由國信、旭順公司以售「糖」名義開立發票給大飲公司，伊並未實際驗收過國信、旭順公司購買之糖等情（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5頁），互為一致。益見原告與國信、旭順公司之間，於本件係利用不實「糖」品發票從事虛偽交易。至於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是否必須自國信、旭順公司取得商標或配方授權等事宜，謝政成則表示伊並不清楚，並且表示伊當時經手發票跟採購流程均是以「糖」為買賣標的等情可供參照（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8頁）。從而，觀之證人謝政成到庭所陳，仍不足以證明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取具國信、旭順公司系爭發票338紙係以權利金為交易標的，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綜上，原告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長期自旭順及國信公司取具不實購糖發票，作為進項憑證，並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前情係有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及其助理、原告採購人員及財務人員，以及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多人證承如上，且數人所陳互為一致，係可認定。至於原告改稱係與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行「權利金」交易而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核與卷附上述具體事證顯不相符，不足採信。　　　
三、罰鍰部分：
（一）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以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追繳稅款及處罰；其漏稅額係以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因虛報進項稅額而實際逃漏之稅額認定之，為司法院釋字第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所明定。至有關營業人虛報進項稅額之結果，有無發生逃漏稅款，應依左列原則認定：……。㈡違章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調查基準日）以前各期之中，任何一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小於所虛報之進項稅額者，則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應就查獲前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漏稅額，按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處罰（財政部85年2月7日台財稅第851894251號函、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4557440號令釋參照）。又裁罰參考表關於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中「無進貨事實」此節之罰鍰參考基準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核此標準，乃係稅捐主管機關財政部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考，分別就各類型稅務違章案件之不同情節，訂定不同之處罰額度，復斟酌行為人是否已補繳稅款等事由，作原則性或一般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目的並無牴觸，自應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於系爭期間有上開虛偽進貨糖品原料事實，致生虛報進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已如上述。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營業行為應取具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憑證之規定，且明知未有實際進貨，卻猶持無實際交易糖品原料之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自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意思及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認識。並且，原告自漏稅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處分卷二第932頁），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元，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漏稅額計算表見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被告依前揭規定，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5,167,012×1.5），核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末按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為其先決問題，或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者，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經查，訴外人孫幼英等人於另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刑事案件，已供承大飲公司未向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貨糖品原料，旭順及國信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糖品原料，乃係利用虛偽交易及不實發票套取大飲公司資金等情不諱（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前情亦經新北地院及臺灣高等法院為相關刑事證據調查，即均認定孫幼英於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後，以大飲公司向旭順及國信公司購買糖品原料之名義，利用代收代付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旭順及國信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予大飲公司之統一發票，依此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見原處分卷二第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涉取具不實進貨發票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之事證明確，又行政法院本得自行認定事實，不受刑事裁判認定事實之拘束；況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行政法院是否於牽涉之刑事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本即有裁量權。關於原告是否逃漏營業稅乙節，本院已得自為認定，原告聲請本院裁定在該案刑事爭訟終結確定前，停止訴訟程序，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起訴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及復查決定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0年度訴字第910號

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芸樂（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蔡旻睿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局長）

訴訟代理人  江方琪              

            黃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4

日台財法字第11013911050號（案號：第11000073號）訴願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綉忠，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蔡碧珍

    、李怡慧、李雅晶，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第159頁、第231頁、第343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

    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國信公司）及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順公司）開

    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03,339,7

    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

    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案經查獲並審

    理違章成立，被告乃核定補徵營業稅5,167,012元並處罰鍰7

    ,750,518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及提起訴

    願均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因使用旭順公司擁有之「Apple/Sidra」商標（下稱

    系爭商標）而自旭順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旭順公司

    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虛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原告主要獲利來源為蘋果西打飲料之銷售，然蘋果西打飲

      料原為謝斯尼斯公司所研發之飲品。謝斯尼斯公司為開發

      蘋果西打之臺灣市場，以特許專賣方式授權原告在臺製造

      銷售蘋果西打飲料，並於53年5月19日謝斯尼斯公司與原

      告簽訂「信函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將其所有之系

      爭商標授權原告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在臺灣提出商標

      註冊之申請；原告如獲准許註冊取得系爭商標，該商標仍

      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一旦可移轉時，即應由原告將該商

      標移轉回謝斯尼斯公司。55年12月28日，原告與謝斯尼斯

      公司簽訂「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

      屬特許權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提供製造蘋果西

      打所需之濃縮液予原告，原告則依照指定配方加入糖、檸

      檬酸及碳酸水後製成蘋果西打飲品；同時，雙方亦約定Ap

      ple/Sidra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如終止特許，原

      告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該商標。由此可知，原告並

      無製作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配方，亦無調製蘋果西打飲

      品之配方。又，原告雖為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惟其

      並非該商標之真正商標權人，蓋依據前開兩份合約書，原

      告係經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在臺灣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申

      請系爭商標註冊，該商標權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原告

      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另，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謝斯

      尼斯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

      ，故可知原告支付謝斯尼斯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

      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二）嗣後，美商果是高公司繼受謝斯尼斯公司於前開兩份合約

      書下之權利，並於70年2月10日與原告簽訂「專屬特許權

      與授權合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

      程均屬美商果是高公司之財產，且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

      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美商果是高公司。相同地，因

      原告並未另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

      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

      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三）嗣後，於78年間，美商果是高公司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

      國際）有限公司簽署「財產承購合約書」，由美商果是高

      公司將蘋果西打配方及相關商標權利讓與賴比瑞亞商果是

      高（國際）有限公司。然於同年，因原告認為賴比瑞亞商

      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出售品質瑕疵、劣質之蘋果西打

      香精配方予原告，方導致原告遭客戶退貨，原告遂針對此

      損害向該公司求償，故雙方於79年7月19日簽訂「和解及

      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其

      中，「裝瓶契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

      製程均屬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財產，原

      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賴比瑞亞

      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

      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

      標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賴比瑞

      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

      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四）嗣後，因原告認為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

      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有諸多顯失公平之條款，向法

      院對於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

      行為之訴，並自行停止履行上開契約及合約，賴比瑞亞商

      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乃於80年5月29日以原告違約而

      終止裝瓶契約書，向原告提起訴訟，雙方並纏訟多年。嗣

      後，原告對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

      暴利行為之訴已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最高法院86年度台

      上字第1376號民事判決），依據該判決，原告應依照上開

      「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

      書」約定履行合約。

（五）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間考量原告主要業務及收入來源高達

      95%以上為販售蘋果西打飲料，為化解原告與國外原廠公

      司多年的訟爭，並解決蘋果西打的商標、濃縮液配方以及

      銷售專屬權均掌握在國外原廠公司的根本性問題，乃自行

      出資美金80萬元，向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

      購得蘋果西打商標、配方及得於台灣地區銷售蘋果西打的

      專屬權等所有相關權利。當時之交易安排如下：

　１、由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

      奥里京國際有限公司（Oriental King Limited，下稱奥

      里京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２、由訴外人孫幼英以旭順公司名義於84年9月21日與賴比瑞亞

      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以美

      金80萬元之對價，取得奥里京公司全部股份及其從權利及

      附屬利益。

　３、由旭順公司與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資產購買契

      約」。

（六）奥里京公司承受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向原

      告提起之移轉商標專用權訴訟後，與原告於88年1月1日簽

      訂「和解協議書」約定原告同意按其與奥里京公司之前手

      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於79年7月19日所簽

      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

      契約書」內容，對奥里京公司履行；奥里京公司同意撤回

      對原告之上訴。由以上說明可知，訴外人孫幼英透過旭順

      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且旭順公司本得依法要求原

      告履行契約，於銷售濃縮液時加價以包含原告因取得系爭

      商標之專屬授權所需支付之對價。是，原告於102年至108

      年間自旭順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

      因使用旭順公司所有之系爭商標而支付予旭順公司之權利

      金發票，僅旭順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

      、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承上，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及賴比瑞亞商果是

      高（國際）有限公司依其與原告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

      「裝瓶契約書」所得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利益，故原告本即

      有義務依據相關契約向旭順公司給付權利金。然，由於原

      告與旭順公司間之權利義務散見於數份契約中，且該等契

      約係於多年前簽署，為使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明確化，並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原告之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原告與旭順公司遂決定於110年11月1

      0日簽署授權契約書。然而，此並非代表原告自該日起始

      有義務向旭順公司支付商標授權費用，此可由前述授權契

      約書之第一條「雙方合作之前提共識」載明原告及旭順公

      司均不爭執旭順公司繼受取得79年7月19日「裝瓶契約書

      」附表A所示蘋果西打商標之相關權利足參。從而，被告

      提出原告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訊及經濟日報報導率

      稱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始對旭順公司負有支付商標授權

      費用之義務，顯非事實，故被告以此為由主張原告於102

      至108年毋庸負擔商標授權費用，故取得旭順公司所開立

      發票為不實發票云云，洵無足採。

（八）有關原告於102至108年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予旭順公司一

      事，尚有以下證據可參：

  １、經查證人謝政成於本院114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中稱：「（

      問：您知道蘋果西打商標是誰所有的嗎？）答：目前我知

      道的是旭順跟國信有分別持有這方面的東西，但詳細內容

      我忘記了，就好像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

      （問：為何您方才提到蘋果西打的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

      於旭順，但生產是大西洋公司，為何有此分工？）答：我

      到職時主管告訴我高層為了保障配方不外洩，所以將東西

      分到國信跟旭順，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外界也

      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問：為何

      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答：因為有一些關鍵的

      配方會透過不同的人叫貨或申購，也會叫不同的人核銷，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瞭解這些東西是哪裡

      完成的。」、「（問：為何這樣的分工外界也無法透過資

      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答：因為員工會離職，離職

      員工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拼湊出蘋果西打的配方，目

      前政府也有手段可以要求廠商標示這些產品是從哪裡購買

      的、原物料哪裡提供的，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公司配

      方獲得保障。」、「（問：照您所述，如果配方及商標是

      在國信跟旭順，大西洋公司要使用這些配方跟商標，不就

      要跟國信、旭順取得授權？這個您清楚嗎？）答：我不清

      楚，當時作這些作業時不清楚，但現在透過一些過程就很

      清楚。就旭順、國信分別跟大西洋都有這樣的合約的狀況

      。」堪認證人清楚指出孫幼英確實將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

      分別歸屬於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因此原告若要使用上述

      配方或商標，自應支付授權費用予國信或旭順公司。而孫

      幼英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劃，是因為原告為上市公司，不只

      股權結構複雜，可能有外部股東希望知悉蘋果西打的配方

      、原料等機密資訊，另主管機關的監理態度也是希望原告

      盡可能揭露原物料之購買來源及去向。因此，基於公司保

      密需求及避免配方外洩，孫幼英刻意安排蘋果西打配方及

      商標分別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歸屬，確有其商業判斷之考量

      。

  ２、不過證人謝政成身為國信、旭順及原告的總務及採購人員

      ，其僅能知悉並作證證明原告確實有支付配方及商標授權

      費用予國信及旭順公司必要，然而為何該二公司發票品名

      開立錯誤，仍有待該二公司財務人員加以作證之必要，故

      原告聲請傳喚證人葉美秀到庭作證，雖證人請假，惟原告

      仍認有傳喚該二公司財務人員作證之調查必要性，併予指

      明。　　　

二、原告係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自國

    信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國信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

    實統一發票致虚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如前所述，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即以旭順公司名義取得蘋

      果西打配方，並由原告持續使用。惟，訴外人孫幼英於10

      0年左右取舊有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再以純天然蘋果果

      汁取代原化學原料，多次試誤、研發改良後，得出全新蘋

      果西打香料配方，並由原告使用製造蘋果西打飲料迄今。

      是，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後，依法本得

      要求原告履行契約向其購買濃縮液、並支付權利金以取得

      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之專屬授權，且原告使用訴外人孫幼

      英自行研發改良之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亦應支付相對應

      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時

      ，原告之經營尚不穩定，故訴外人孫幼英當時僅專注於經

      營原告業務，未曾顧及向原告收取權利金。

（二）嗣後，因原告於訴外人孫幼英多年努力經營已穩住其市場

      佔有率，且其改良後之配方已能作為蘋果西打之核心技術

      ，不必再擔心受制於第三人供應之品質與價格，故訴外人

      孫幼英方興起向原告收取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權利金。惟

      ，因訴外人孫幼英考量原告自始並無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

      內容之事實，不僅為外界所不知，甚且連原告之內部人或

      高層均無人知悉。如原告若透過簽訂授權契約方式給付權

      利金予訴外人孫幼英，上開消息勢必公開於眾，外界將知

      悉原告並未掌握蘋果西打核心技術，亦即蘋果西打濃縮液

      配方內容，此對於原告之形象將嚴重打擊，恐怕會產生原

      告僅為代工廠之印象；二來，若要將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

      內容直接移轉予原告，不僅亦有上開疑慮外，訴外人孫幼

      英認為難以確保原告掌握濃縮液配方內容後將使蘋果西打

      核心技術外流，方以先將蘋果西打配方授權國信公司，再

      由國信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原告並將發票品項載明為「糖

      」之方式請領權利金。

（三）由此可知，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國信公司取得之統一

      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

      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發票，且國

      信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為於銷售予原告之產品售價中包

      含此權利金在內，僅國信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

      ，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

      予撤銷。

三、被告僅因原告所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

    ，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

    ，顯屬率斷：

　　我國向來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法院不應只憑刑案判決結果

    ，率稱系爭發票為虛偽開立，而應實際調查系爭發票所涉及

    之交易事實，始為論斷（本院97年度訴字第791號判決、最

    高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239號決分別可資參照參照）。另

    依本院98年度訴字第2069號判決也再度強調判斷交易真偽與

    否，應實際審究交易之有無，而非以名害實，只因公司營業

    項目、發票品名等緣由率稱交易不實或不存在。從而，本件

    被告僅因原告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

    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

    應屬率斷，故原處分認事用法有所不當等語。

四、並聲明：

（一）被告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財政部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

      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本稅部分：

（一）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10月30日108年金重訴字第12號

      刑事判決略以，原告經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所進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亦

      未曾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

      商進購糖原料。又訴外人寰祐有限公司（下稱寰祐公司）

      實際負責人吳孟芩證稱其上游廠商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

      應商開立銷項發票給國信及旭順公司，實際上「糖」均未

      運至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等語。且孫幼英（原告之實際負

      責人）亦自承原告並未向國信及旭順公司進貨「糖」，國

      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貨

      「糖」一情不諱。可知，孫幼英明知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

      並無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實際進貨，仍透過訴外

      人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指示不知情之財務以及採購人員

      ，以原告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名義，製作不

      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國信及旭順等

      2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與原告之統一發票，以求程序

      上符合原告、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3家公司之採購循環內

      控，實質上3家公司間均無「糖」之交易，亦即以國信及

      旭順等2家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公司之「虛假訂單」及原告

      支付「糖款」之不實名義，達到自原告套取資金之目的至

      明（卷2第870頁）。從而，原告與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間

      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應堪認定。　　

（二）本案係依案關資料：

　１、文件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非依

      交易事實，而係依寰祐公司吳孟芩指示所開立，金寶城公

      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上與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人員並無接

      觸。又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等之申購單、簽收單及

      驗收單等交易文件係許麗花先向呂國銘等人取得金寶城等

      8家營業人開立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交由原告、國信

      公司、旭順公司之共同採購主管謝政成虛偽製作相關單據

      ，再交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會計人員列帳及開立發票。

　２、物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未載運至原告

      、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營業地或工廠，而係由寰祐公司

      吳孟芩派車載運或送至吳君指定之處所（富揚糧食行新莊

      區中平路、泰山區楓江路）。另依原告平鎮廠前廠長黃○

      青、代理廠長周○正所稱，其生產飲料所需用之糖類原料

      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訂貨，沒有聽過金寶城公

      司等8家營業人，顯示原告實際上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

      家營業人開立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統一發票上所記載之

      糖類商品。

　３、金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收取之貨款多由寰祐公司吳

      孟芩以現金支付，而國信公司、旭順公司卻係以支票付款

      ，且所開立之支付貨款支票並未實際交付金寶城公司等8

      家營業人，而係由許麗花至銀行領現後交給孫幼英，或用

      以繳付孫幼英之私人費用，如孫幼英家中之水電瓦斯費用

      、保全費、電梯保養費、捐款、地價稅、房屋稅、燃料稅

      、信用卡費用等，顯示系爭交易並無實際支付金流，有許

      麗花調查筆錄可稽。

　４、依寰祐公司說明，其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並要

      求金寶城公司等將本應開給寰祐公司之統一發票逕行開立

      給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且砂糖均送至寰祐公司，國信公

      司及旭順公司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銷售之

      砂磄，有寰祐公司109年10月14日出具承諾書承認在案，

      益證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與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間無

      進貨之事實，原告自無可能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進貨。

　５、綜上，被告依上開查得之金流流向及物流事證核認原告系

      爭「糖款費用」交易為無進貨事實，於稅捐核課期間內本

      於職權據以核課稅捐，核屬有據，無須俟刑事判決確定，

      合先陳明。

（三）有關原告主張系爭商標為旭順公司所有一節：

　　  旭順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基於其授權給原

      告使用商標權之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

      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被告於該庭陳報原告發言人于

      忠敏公開發言簡報顯示旭順公司自110年（事實發生日110

      年11月10日）起始向申請人收取商標權利金，另依原告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亦顯示，其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給

      付予旭順公司之蘋果西打商標權之使用費，且以銷售蘋果

      西打年度銷售額4%計算，費用至少以2,200萬元計，即每

      月支付183萬元，其支付方式與開立『砂糖費用』之金額不

      同。且孫幼英於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號

      刑事案件提示之眾博法律事務所110年2月26日110年度眾

      博慶律字第1100226002號律師函、110年7月19日原告與旭

      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110年11月10原告與旭順公司簽

      署授權契約書、112年4月20日原告、旭順公司、孫幼英簽

      訂之三方和解協議書等均為109至112年間簽訂，既非本件

      系爭年度亦與本件有無『砂糖費用』進貨事實之內容無涉，

      故本件「糖款費用」與原告所稱商標權利金無涉，原告主

      張核不足採。

（四）有關原告主張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為國信公

      司財產，其使用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需支付

      國信公司授權費用一節：

　　  國信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為權利金一節，

      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原告先稱

      係孫幼英研發新配方，訴訟時又稱配方及製程係國信公司

      之權利，說詞反覆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五）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原核定補徵營業稅額5,16

      7,012元及罰鍰7,750,518元並無不合。 

二、罰鍰部分：　　　　

    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

    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查孫幼英為原

    告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原告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

    臺灣糖業公司等3家公司所購進，未曾經由國信公司或旭順

    公司代原告購進糖原料，卻取具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證申報

    扣抵銷項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核有逃漏稅捐之故

    意，未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不予處罰之規定

    ，應予論罰。原告自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

    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經

    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已發

    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已於裁罰處

    分核定前繳清稅款，原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

    7,750,518元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處分（原處分卷二第

    645至63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62至951頁）、

    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38至931頁）、謝斯尼斯公司與

    大飲公司53年5月19日簽訂之「信函合約書」（本院卷第37

    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5年12月28日簽訂之「Appl

    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

    （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0年2

    月10日簽訂之「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本院卷第41至

    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

    和解及棄權合約」（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

    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顧問服務合約書」（本院

    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

    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

    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16日

    簽訂「資產購買協議」（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

    賴商果是高公司84年9月21日簽訂之「股份購買契約」（本

    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

    有限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之「資產購買契約」（本院卷

    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

    飲公司88年1月1日簽訂之「和解協議書」（本院卷第99頁）

    、大飲公司取具國信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

    626至619頁）、大飲公司取具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

    原處分卷二第618至609頁）、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逃漏營業稅

    計算表（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

    諾書（原處分卷二第929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

    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原處分卷二第928至848頁）、臺灣

    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大飲公司110

    年11月10日發布之重大訊息及經濟日報報導各1則（本院卷

    第416、418至420頁），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於110年11月

    10日簽立之授權契約書（本院卷第193至204頁）等文件可參

    ，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被告查獲原告無進

    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不實發票，銷售額合計

    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構成違

    章行為，乃對原告補徵稅額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

    18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第1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

      ，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第3項）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

      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二）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

      ，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

（三）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1條第1項

      第5款所定虛報進項稅額，包括依本法規定不得扣抵之進

      項稅額、無進貨事實及偽造憑證之進項稅額而申報退抵稅

      額者。」

（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

      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

      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

      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五、虛報進項稅額……無

      進貨事實者。按所漏稅額處2.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

      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二、本稅部分：

（一）被告認原告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虛報進項

      稅額，對其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

　　　１、經查，被告原查依據通報資料，查得原告之實際負責

          人孫幼英（同時為國信及旭順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知

          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品原料，均係向台灣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訂購，未曾向金寶城糖

          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泰企業有限公司、華盛糖業有限

          公司、康律企業有限公司、糖呷有春有限公司、成威

          企業有限公司、油福有限公司、至富貿易有限公司等

          8家廠商（下稱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訂購糖品原料

          ，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品原

          料，孫幼英竟基於套取大飲公司資金供己花用之不法

          犯意，自102年至108年2月間，接續利用其對於大飲

          、國信、旭順3家公司之控制能力，以「假進貨、真

          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

          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

          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

          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

          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

          ，孫幼英則將款項套取入己。

　　　２、由於孫幼英上開「假進貨、真付款」之手法，致使國

          信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期間，無銷貨事實，開

          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461,778元

          ，營業稅額共2,573,099元；且旭順公司亦於102年7

          月至108年2月之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

          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878,010元，營業稅額共

          2,593,913元。亦即，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

          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

          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51,

          461,778＋51,878,010），營業稅額合計5,167,012元

          （＝2,573,099＋2,593,913），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

          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致短漏營業稅5,167,012元

          （統計表及發票明細等見原處分卷二第627至609頁）

          。

　　　３、又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

          容，皆係孫幼英透過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人

          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覓得之不實發票，上開

          交易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實際貨物進出，大飲

          公司負責人孫幼英假借糖品原料交易形式，以「假進

          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

          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

          ，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

          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

          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

          票付款，孫幼英則將購糖支票款項套取入己等情，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

          （下稱新北地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

          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判決）

          所載孫幼英不爭執及坦認事項可證，並有原告財務人

          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等人證言可佐（見原處分

          卷二第926至924、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2

          至15、17至18、142至148頁），亦有寰祐公司負責人

          藍麗婷承諾書、各該相關人員許麗花（孫幼英私人助

          理）、吳孟芩（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人筆錄附卷

          可參（見原處分卷二第929、800至794、789、782、7

          77至774、771、768頁）。

　　　４、再者，旭順公司對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開立交付系爭糖

          品原料發票，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

          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亦為旭順公司於本院另案營

          業稅事件（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案件）之準備程

          序中所是認（旭順公司筆錄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

          號卷第139至140頁）。又旭順公司前開營業稅事件，

          亦涉及其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取具不實進貨發

          票，再據以開立不實銷貨發票銷售額51,878,010元給

          大飲公司，致使大飲公司以該等不實發票之稅額2,59

          3,913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2,593,913元等違章情節

          ，旭順公司對稽徵機關因而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等處

          分，聲明不服而為爭訟，惟案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

          47號判決旭順公司之訴駁回，因旭順公司最終未為上

          訴而案告確定（旭順公司案件資料等見本院卷第245

          至264頁）。

　　　５、綜上，基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

          之交易內容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

          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國信及旭順公司自無真實購

          進糖品原料以供轉售予原告大飲公司，則被告因此認

          國信及旭順公司與原告大飲公司間乃係以不實發票進

          行虛偽交易，並於逐期計算實際原告應補徵營業稅額

          時，基於本件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5月1日起至查獲

          日108年9月16日止，原告之可扣除最低留抵稅額為0

          元，乃認原告本件以不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虛報進

          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

          之結果，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核定補

          徵稅額5,167,012元，於法並無不合。

（二）附言之，按營業稅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兼營營業人

      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4條規定：「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

      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

      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

      稅額）×（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等旨，則兼營營業人

      所申報之進項稅額，應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其中不得

      用以扣抵銷項稅額部分。次按卷附營業稅申報書所示，原

      告係自106年9月1日以後變更為專營應稅銷售額之「非兼

      營」營業人（原告之401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66頁以下

      ），是106年9月1日變更後即無上述「兼營營業人之不得

      扣抵比例」規定適用。又雖然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

      係兼營免稅銷售額及應稅銷售額之兼營營業人，惟原告於

      106年8月31日以前，各期營業稅所申報之不得扣抵比例均

      為「0%」（原告之403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94至567頁

      ），實際即「無須」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進項稅額，

      是認本件以不實發票進項稅額5,167,012元，申報扣抵銷

      項稅額5,167,012元，不受前述「不得扣抵比例」之影響

      ，則被告本件對原告補徵所漏稅額5,167,012元，尚無不

      合，另予敘明。

（三）原告雖於本件改稱：因原告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

      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因而對國信及旭

      順公司支付權利金，故於系爭期間自國信及旭順公司取具

      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

      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惟查：

　　　１、按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

          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

          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必須取得實際交易及實

          際對象所開立之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始符合營業稅課

          徵之目的。至於是否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應依證據

          實質認定，是納稅義務人雖提出私法上之契約書，惟

          倘有跡象顯示契約上所載交易或對象存有疑義，仍應

          調查其他事證始得確認交易行為，尚無得僅逕以形式

          上之契約為憑。亦即，正確實際交易及其當事人之特

          定，係透過交易過程之締約、履約活動軌跡為之，藉

          由履約過程中之金流及物流事實，認定實際交易及其

          對象。是否為實際交易及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

          尚難僅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據，仍應調查是否確有交易

          行為為斷（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87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以，倘原告主張於102年至108年間因自

          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

          蘋果西打配方，致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支付權利金，並

          取具本件系爭進項發票等語屬實，理應有相關權利金

          條款具體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可查，然觀諸原

          告所提出之相關契約（見本院卷第37至99頁），竟無

          隻字片語約定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應給付旭順及國信公

          司若干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顯然異常。

 　　 ２、又查，於旭順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

          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營業稅事件，審理法院於

          準備程序中依職權闡明旭順公司提示商標權利金之帳

          證供核後（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0頁）

          ，旭順公司僅提出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

          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即本院卷第55至64頁），

          並改稱：大飲公司僅須支付香精之購買價格，無須另

          外支付商標之授權費用等語（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

          47號卷第145至146頁），然此與本件原告前揭主張系

          爭期間取具旭順公司發票係關於系爭商標之權利金交

          易等詞（見本院卷第14頁），顯屬自相矛盾。參以旭

          順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

          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

          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旭順公司與

          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糖款費用」（

          見本院卷第255頁），核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

          主張顯相齲齬。

　　  ３、次查，於國信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

          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營業稅事件，國信公司迄

          該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能提示其授權大飲公司使用

          蘋果西打配方之相關契約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

          供核，亦未見任何有關國信公司取得該配方後，大飲

          公司應給付國信公司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

          。再者，系爭期間大飲公司支付予國信公司之金額，

          分別為5,448,696元、10,014,138元、7,704,321元、

          5,198,750元、11,187,350元、10,731,840元、3,749

          ,782元（即附表一之F1欄金額），合計為54,034,877

          元（即大飲公司取具國信發票之銷售額51,461,778元

          及營業稅額2,573,099元合計），是大飲公司每年支

          付予國信公司之數額均不固定，且金額差距甚大，參

          以國信公司於系爭刑事案件所提出之簡報檔，就「為

          何每年請求權利金的金額不一樣？」一事，回應理由

          為：「因8家糖廠商（即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確

          實有賣糖給寰祐公司，但寰祐公司無索取發票，廠商

          因而將發票賣給孫幼英使用，故發票金額自然會隨實

          際買糖金額而有不同。」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

          公司之「權利金」金額多寡，竟繫於金寶城公司等8

          家營業人實際銷貨之數量，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

          稱因使用商標或配方而支付權利金云云，顯與一般商

          業常情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63號裁定

          意旨參照）。參以國信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

          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

          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

          ，均顯示國信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

          容為「特砂」、「砂糖費用」（見本院卷第315頁）

          ，亦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４、復觀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提出其102年8月份與旭順

          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仍然明確

          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亦經原告不同

          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552至555

          頁），顯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

          取具旭順公司系爭發票。再觀之本件原告所提出其10

          6年2月份與國信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

          傳票，亦均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

          ，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

          卷二第691至683頁），亦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

          權利金」交易而取具國信公司系爭發票。

　　　５、再者，本件係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先由國

          信及旭順公司自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取具不實購糖

          發票，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據以開立交付不實售糖發

          票給原告大飲公司，使大飲公司以購糖名義而對國信

          及旭順公司付款，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形式上以金寶

          城等8家糖供應商為受款人，而開立付款支票，原告

          負責人孫幼英再利用其核章支票權限而取得支票占有

          後，將前開形式上支付給金寶城等8家廠商之支票，

          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交由秘書許麗花

          將該等支票兌現後供孫幼英自己花用等情，業經孫幼

          英坦承及許麗花等人證述在案（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

          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已如上述

          ，並有卷附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相關支票可供

          參照（見原處分卷二第540至521頁）。衡情交易標的

          「糖品原料」與「權利金」二者性質迥然不同，殊難

          想像有互相替代而混淆不清之餘地。並且，孫幼英刻

          意主導安排之上述環環緊密相扣之不實買賣糖品原料

          交易，自102年至108年間持續長達5年有餘，且發票

          張數多達338紙，連同對應之各家公司申購單及會計

          傳票等，表單數量龐大，且均係以糖品原料為交易標

          的之記載，與權利金無涉，此亦有原告財務主管張玉

          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於刑案所為證言可供審酌（見原

          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

          頁）。顯見原告負責人孫幼英係長年明知且故意操縱

          大飲、國信、旭順等公司從事不實糖品原料交易，原

          告亦因而持續數年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達338紙，

          並非國信及旭順公司偶發無心之過而一時錯誤填載發

          票品名為糖品原料，則原告主張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

          票338紙，僅係國信及旭順公司一時不慎將交易標的

          權利金誤載品名為糖品原料，並無虛偽交易之虛報進

          項稅額云云，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６、又查，原告實際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與「旭順」公司

          （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契約書（

          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斯時始自「旭順」公司獲

          得蘋果西打商標等授權；而本件102年5月至108年2月

          系爭違章行為期間，則未見原告與旭順公司有何等蘋

          果西打商標之權利金給付約定，僅以系爭110年11月1

          0日契約尚不足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國信公

          司部分，原告雖稱有獲得國信公司提供蘋果西打配方

          以供使用，惟未見原告提示自己與國信公司就蘋果西

          打配方之使用，雙方究竟約定何等權利義務內容及計

          價方式等必要事項，亦未見原告提示其給付配方權利

          金費用之相關營業支出帳證供核，亦不足以認定原告

          對於國信公司實際具有何等配方權利金之給付義務。

          　　　　　

　　　７、原告雖持卷附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據

          以主張本件係因對旭順及國信公司給付權利金，故取

          具旭順及國信公司系爭糖品原料發票銷售額103,339,

          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

          抵銷項稅額，並無不實云云；惟查，前開53年5月19

          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契約當事人分別為：謝斯

          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

          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

          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

          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

          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

          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55至64頁）、

          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

          司（見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

          公司（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

          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

          ）、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

          （見本院卷第99頁）；實則，其中並「無」原告大飲

          公司與旭順公司之締約，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國

          信公司之締約，且均查「無」原告必須對旭順或國信

          公司負擔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約定，尚難據以對原告為

          有利之認定。

　　　８、至原告所提示110年11月10日其與「旭順」公司（國信

          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之授權契約書（見本

          院卷第193至206頁），固然約定由旭順公司就蘋果西

          打商標等對原告為授權，授權期間自110年11月10日

          起至120年11月9日止，為期10年，原告因而對旭順公

          司自110年11月10日起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等旨，惟

          系爭授權契約書明定「『本契約生效日』指本契約簽訂

          之日」，且系爭授權契約之簽訂日亦經載明為「110

          年11月10日」（見本院卷第194、203頁），原告於11

          0年11月10日對外發布重大訊息亦表明旭順公司之商

          權授權期間為往後10年即「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

          11月09日」（見本院卷第418頁），是認原告自110年

          11月10日簽訂該授權契約以後，始對旭順公司負有11

          0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權利金給付義務，此自不足以認

          定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之前對旭順公司有何等權利

          金給付約定。至於原告對國信公司部分，觀之原告提

          示之上述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其等

          締約當事人均「非」國信公司，再觀之原告提示之上

          述110年11月10日授權契約書，締約當事人亦「無」

          國信公司，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認定原告對國信公

          司果真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就此部分亦難對原告為

          有利之認定。

　　　９、又本件審理期間亦傳喚證人即原告當時採購人員謝政

          成到庭為證，又觀之謝政成所為證述，其仍係重申：

          102年至108年間，大飲公司向國信、旭順公司之採購

          ，係以「糖」為買賣標的，係會計人員將糖品發票交

          付予伊，伊再按照糖品發票之形式完成後續作業，伊

          只有經手發票及採購流程，但公司高層不允許伊執行

          叫貨工作，伊就沒有再去多瞭解實際過程，伊從頭到

          尾只有從事書面作業，實際並無糖品進貨等語甚明（

          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6至470頁），此與其於刑

          案偵查中所陳：係由金寶城等8家廠商開立「糖」品

          發票給國信、旭順公司，再由國信、旭順公司以售「

          糖」名義開立發票給大飲公司，伊並未實際驗收過國

          信、旭順公司購買之糖等情（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

          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5頁），互為一致。益見

          原告與國信、旭順公司之間，於本件係利用不實「糖

          」品發票從事虛偽交易。至於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

          至108年間，是否必須自國信、旭順公司取得商標或

          配方授權等事宜，謝政成則表示伊並不清楚，並且表

          示伊當時經手發票跟採購流程均是以「糖」為買賣標

          的等情可供參照（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8頁）

          。從而，觀之證人謝政成到庭所陳，仍不足以證明原

          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取具國信、旭順公司系

          爭發票338紙係以權利金為交易標的，實難對原告為

          有利之認定。

 　　 、綜上，原告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長

          期自旭順及國信公司取具不實購糖發票，作為進項憑

          證，並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前情係有原告負

          責人孫幼英及其助理、原告採購人員及財務人員，以

          及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多人證承如上，且數

          人所陳互為一致，係可認定。至於原告改稱係與旭順

          及國信公司進行「權利金」交易而取具系爭發票，並

          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

          5,167,012元云云，核與卷附上述具體事證顯不相符

          ，不足採信。　　　

三、罰鍰部分：

（一）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

      以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追繳稅款及處罰；其

      漏稅額係以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因虛報進項稅額而實際逃

      漏之稅額認定之，為司法院釋字第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

      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所明定。至有關營業人虛報進項稅

      額之結果，有無發生逃漏稅款，應依左列原則認定：……。

      ㈡違章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調查基準日）以前各期之

      中，任何一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小於所虛報之進項稅

      額者，則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應

      就查獲前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漏稅額，按營業稅

      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處罰（財政部85年2月7日台財稅

      第851894251號函、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4

      557440號令釋參照）。又裁罰參考表關於營業稅法第51條

      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中「無進貨事實」此節之罰鍰參

      考基準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

      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核此標準，乃係稅捐主管機關財政部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

      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考，分

      別就各類型稅務違章案件之不同情節，訂定不同之處罰額

      度，復斟酌行為人是否已補繳稅款等事由，作原則性或一

      般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

      目的並無牴觸，自應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

      2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於系爭期間有上開虛偽進貨糖品原料事實，致生虛報

      進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已如上述。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

      營業行為應取具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憑證之規定，且明知

      未有實際進貨，卻猶持無實際交易糖品原料之國信及旭順

      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自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意思及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

      認識。並且，原告自漏稅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

      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處分卷二第932頁），累積留抵

      稅額最低金額為0元，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

      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漏稅額計算表見原處分卷二第6

      31頁），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

      原告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被告依前揭規定，按

      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5,167,

      012×1.5），核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末按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有民

    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

    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

    政爭訟為其先決問題，或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

    結果有影響者，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

    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經查，訴外人孫幼英等人於

    另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刑事案件，已供承大飲公司未向

    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貨糖品原料，旭順及國信公司亦未向金寶

    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糖品原料，乃係利用虛偽交易及不

    實發票套取大飲公司資金等情不諱（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

    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前情亦經新北地院

    及臺灣高等法院為相關刑事證據調查，即均認定孫幼英於取

    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所開立之不實

    發票後，以大飲公司向旭順及國信公司購買糖品原料之名義

    ，利用代收代付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

    會計人員以旭順及國信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予大飲公司之

    統一發票，依此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見原處分

    卷二第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足見

    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涉取具不實進貨發票虛報進項稅額、逃

    漏營業稅之事證明確，又行政法院本得自行認定事實，不受

    刑事裁判認定事實之拘束；況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

    定，行政法院是否於牽涉之刑事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本即有裁量權。關於原告是否逃漏營業稅乙節，本院已

    得自為認定，原告聲請本院裁定在該案刑事爭訟終結確定前

    ，停止訴訟程序，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起訴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及復

    查決定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

    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

    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0年度訴字第910號
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芸樂（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蔡旻睿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局長）
訴訟代理人  江方琪              
            黃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4日台財法字第11013911050號（案號：第1100007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綉忠，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蔡碧珍、李怡慧、李雅晶，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59頁、第231頁、第34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信公司）及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案經查獲並審理違章成立，被告乃核定補徵營業稅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因使用旭順公司擁有之「Apple/Sidra」商標（下稱系爭商標）而自旭順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旭順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虛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原告主要獲利來源為蘋果西打飲料之銷售，然蘋果西打飲料原為謝斯尼斯公司所研發之飲品。謝斯尼斯公司為開發蘋果西打之臺灣市場，以特許專賣方式授權原告在臺製造銷售蘋果西打飲料，並於53年5月19日謝斯尼斯公司與原告簽訂「信函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將其所有之系爭商標授權原告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在臺灣提出商標註冊之申請；原告如獲准許註冊取得系爭商標，該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一旦可移轉時，即應由原告將該商標移轉回謝斯尼斯公司。55年12月28日，原告與謝斯尼斯公司簽訂「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提供製造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予原告，原告則依照指定配方加入糖、檸檬酸及碳酸水後製成蘋果西打飲品；同時，雙方亦約定Apple/Sidra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如終止特許，原告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該商標。由此可知，原告並無製作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配方，亦無調製蘋果西打飲品之配方。又，原告雖為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惟其並非該商標之真正商標權人，蓋依據前開兩份合約書，原告係經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在臺灣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該商標權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原告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另，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謝斯尼斯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二）嗣後，美商果是高公司繼受謝斯尼斯公司於前開兩份合約書下之權利，並於70年2月10日與原告簽訂「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美商果是高公司之財產，且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美商果是高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三）嗣後，於78年間，美商果是高公司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署「財產承購合約書」，由美商果是高公司將蘋果西打配方及相關商標權利讓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然於同年，因原告認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出售品質瑕疵、劣質之蘋果西打香精配方予原告，方導致原告遭客戶退貨，原告遂針對此損害向該公司求償，故雙方於79年7月19日簽訂「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其中，「裝瓶契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財產，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四）嗣後，因原告認為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有諸多顯失公平之條款，向法院對於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並自行停止履行上開契約及合約，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乃於80年5月29日以原告違約而終止裝瓶契約書，向原告提起訴訟，雙方並纏訟多年。嗣後，原告對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已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76號民事判決），依據該判決，原告應依照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約定履行合約。
（五）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間考量原告主要業務及收入來源高達95%以上為販售蘋果西打飲料，為化解原告與國外原廠公司多年的訟爭，並解決蘋果西打的商標、濃縮液配方以及銷售專屬權均掌握在國外原廠公司的根本性問題，乃自行出資美金80萬元，向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購得蘋果西打商標、配方及得於台灣地區銷售蘋果西打的專屬權等所有相關權利。當時之交易安排如下：
　１、由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奥里京國際有限公司（Oriental King Limited，下稱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２、由訴外人孫幼英以旭順公司名義於84年9月21日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以美金80萬元之對價，取得奥里京公司全部股份及其從權利及附屬利益。
　３、由旭順公司與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資產購買契約」。
（六）奥里京公司承受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向原告提起之移轉商標專用權訴訟後，與原告於88年1月1日簽訂「和解協議書」約定原告同意按其與奥里京公司之前手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內容，對奥里京公司履行；奥里京公司同意撤回對原告之上訴。由以上說明可知，訴外人孫幼英透過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且旭順公司本得依法要求原告履行契約，於銷售濃縮液時加價以包含原告因取得系爭商標之專屬授權所需支付之對價。是，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旭順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旭順公司所有之系爭商標而支付予旭順公司之權利金發票，僅旭順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承上，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及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依其與原告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所得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利益，故原告本即有義務依據相關契約向旭順公司給付權利金。然，由於原告與旭順公司間之權利義務散見於數份契約中，且該等契約係於多年前簽署，為使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明確化，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原告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原告與旭順公司遂決定於110年11月10日簽署授權契約書。然而，此並非代表原告自該日起始有義務向旭順公司支付商標授權費用，此可由前述授權契約書之第一條「雙方合作之前提共識」載明原告及旭順公司均不爭執旭順公司繼受取得79年7月19日「裝瓶契約書」附表A所示蘋果西打商標之相關權利足參。從而，被告提出原告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訊及經濟日報報導率稱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始對旭順公司負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之義務，顯非事實，故被告以此為由主張原告於102至108年毋庸負擔商標授權費用，故取得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為不實發票云云，洵無足採。
（八）有關原告於102至108年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予旭順公司一事，尚有以下證據可參：
  １、經查證人謝政成於本院114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中稱：「（問：您知道蘋果西打商標是誰所有的嗎？）答：目前我知道的是旭順跟國信有分別持有這方面的東西，但詳細內容我忘記了，就好像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問：為何您方才提到蘋果西打的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但生產是大西洋公司，為何有此分工？）答：我到職時主管告訴我高層為了保障配方不外洩，所以將東西分到國信跟旭順，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問：為何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答：因為有一些關鍵的配方會透過不同的人叫貨或申購，也會叫不同的人核銷，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瞭解這些東西是哪裡完成的。」、「（問：為何這樣的分工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答：因為員工會離職，離職員工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拼湊出蘋果西打的配方，目前政府也有手段可以要求廠商標示這些產品是從哪裡購買的、原物料哪裡提供的，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公司配方獲得保障。」、「（問：照您所述，如果配方及商標是在國信跟旭順，大西洋公司要使用這些配方跟商標，不就要跟國信、旭順取得授權？這個您清楚嗎？）答：我不清楚，當時作這些作業時不清楚，但現在透過一些過程就很清楚。就旭順、國信分別跟大西洋都有這樣的合約的狀況。」堪認證人清楚指出孫幼英確實將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歸屬於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因此原告若要使用上述配方或商標，自應支付授權費用予國信或旭順公司。而孫幼英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劃，是因為原告為上市公司，不只股權結構複雜，可能有外部股東希望知悉蘋果西打的配方、原料等機密資訊，另主管機關的監理態度也是希望原告盡可能揭露原物料之購買來源及去向。因此，基於公司保密需求及避免配方外洩，孫幼英刻意安排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歸屬，確有其商業判斷之考量。
  ２、不過證人謝政成身為國信、旭順及原告的總務及採購人員，其僅能知悉並作證證明原告確實有支付配方及商標授權費用予國信及旭順公司必要，然而為何該二公司發票品名開立錯誤，仍有待該二公司財務人員加以作證之必要，故原告聲請傳喚證人葉美秀到庭作證，雖證人請假，惟原告仍認有傳喚該二公司財務人員作證之調查必要性，併予指明。　　　
二、原告係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自國信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國信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虚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如前所述，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即以旭順公司名義取得蘋果西打配方，並由原告持續使用。惟，訴外人孫幼英於100年左右取舊有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再以純天然蘋果果汁取代原化學原料，多次試誤、研發改良後，得出全新蘋果西打香料配方，並由原告使用製造蘋果西打飲料迄今。是，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後，依法本得要求原告履行契約向其購買濃縮液、並支付權利金以取得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之專屬授權，且原告使用訴外人孫幼英自行研發改良之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亦應支付相對應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時，原告之經營尚不穩定，故訴外人孫幼英當時僅專注於經營原告業務，未曾顧及向原告收取權利金。
（二）嗣後，因原告於訴外人孫幼英多年努力經營已穩住其市場佔有率，且其改良後之配方已能作為蘋果西打之核心技術，不必再擔心受制於第三人供應之品質與價格，故訴外人孫幼英方興起向原告收取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考量原告自始並無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之事實，不僅為外界所不知，甚且連原告之內部人或高層均無人知悉。如原告若透過簽訂授權契約方式給付權利金予訴外人孫幼英，上開消息勢必公開於眾，外界將知悉原告並未掌握蘋果西打核心技術，亦即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此對於原告之形象將嚴重打擊，恐怕會產生原告僅為代工廠之印象；二來，若要將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直接移轉予原告，不僅亦有上開疑慮外，訴外人孫幼英認為難以確保原告掌握濃縮液配方內容後將使蘋果西打核心技術外流，方以先將蘋果西打配方授權國信公司，再由國信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原告並將發票品項載明為「糖」之方式請領權利金。
（三）由此可知，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國信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發票，且國信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為於銷售予原告之產品售價中包含此權利金在內，僅國信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三、被告僅因原告所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顯屬率斷：
　　我國向來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法院不應只憑刑案判決結果，率稱系爭發票為虛偽開立，而應實際調查系爭發票所涉及之交易事實，始為論斷（本院97年度訴字第79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239號決分別可資參照參照）。另依本院98年度訴字第2069號判決也再度強調判斷交易真偽與否，應實際審究交易之有無，而非以名害實，只因公司營業項目、發票品名等緣由率稱交易不實或不存在。從而，本件被告僅因原告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應屬率斷，故原處分認事用法有所不當等語。
四、並聲明：
（一）被告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財政部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本稅部分：
（一）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10月30日108年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略以，原告經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所進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亦未曾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糖原料。又訴外人寰祐有限公司（下稱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證稱其上游廠商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開立銷項發票給國信及旭順公司，實際上「糖」均未運至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等語。且孫幼英（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亦自承原告並未向國信及旭順公司進貨「糖」，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貨「糖」一情不諱。可知，孫幼英明知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無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實際進貨，仍透過訴外人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指示不知情之財務以及採購人員，以原告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名義，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與原告之統一發票，以求程序上符合原告、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3家公司之採購循環內控，實質上3家公司間均無「糖」之交易，亦即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公司之「虛假訂單」及原告支付「糖款」之不實名義，達到自原告套取資金之目的至明（卷2第870頁）。從而，原告與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間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應堪認定。　　
（二）本案係依案關資料：
　１、文件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非依交易事實，而係依寰祐公司吳孟芩指示所開立，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上與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人員並無接觸。又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等之申購單、簽收單及驗收單等交易文件係許麗花先向呂國銘等人取得金寶城等8家營業人開立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交由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共同採購主管謝政成虛偽製作相關單據，再交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會計人員列帳及開立發票。
　２、物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未載運至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營業地或工廠，而係由寰祐公司吳孟芩派車載運或送至吳君指定之處所（富揚糧食行新莊區中平路、泰山區楓江路）。另依原告平鎮廠前廠長黃○青、代理廠長周○正所稱，其生產飲料所需用之糖類原料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訂貨，沒有聽過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顯示原告實際上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開立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統一發票上所記載之糖類商品。
　３、金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收取之貨款多由寰祐公司吳孟芩以現金支付，而國信公司、旭順公司卻係以支票付款，且所開立之支付貨款支票並未實際交付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而係由許麗花至銀行領現後交給孫幼英，或用以繳付孫幼英之私人費用，如孫幼英家中之水電瓦斯費用、保全費、電梯保養費、捐款、地價稅、房屋稅、燃料稅、信用卡費用等，顯示系爭交易並無實際支付金流，有許麗花調查筆錄可稽。
　４、依寰祐公司說明，其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並要求金寶城公司等將本應開給寰祐公司之統一發票逕行開立給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且砂糖均送至寰祐公司，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銷售之砂磄，有寰祐公司109年10月14日出具承諾書承認在案，益證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與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間無進貨之事實，原告自無可能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進貨。
　５、綜上，被告依上開查得之金流流向及物流事證核認原告系爭「糖款費用」交易為無進貨事實，於稅捐核課期間內本於職權據以核課稅捐，核屬有據，無須俟刑事判決確定，合先陳明。
（三）有關原告主張系爭商標為旭順公司所有一節：
　　  旭順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基於其授權給原告使用商標權之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被告於該庭陳報原告發言人于忠敏公開發言簡報顯示旭順公司自110年（事實發生日110年11月10日）起始向申請人收取商標權利金，另依原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亦顯示，其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給付予旭順公司之蘋果西打商標權之使用費，且以銷售蘋果西打年度銷售額4%計算，費用至少以2,200萬元計，即每月支付183萬元，其支付方式與開立『砂糖費用』之金額不同。且孫幼英於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號刑事案件提示之眾博法律事務所110年2月26日110年度眾博慶律字第1100226002號律師函、110年7月19日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110年11月10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授權契約書、112年4月20日原告、旭順公司、孫幼英簽訂之三方和解協議書等均為109至112年間簽訂，既非本件系爭年度亦與本件有無『砂糖費用』進貨事實之內容無涉，故本件「糖款費用」與原告所稱商標權利金無涉，原告主張核不足採。
（四）有關原告主張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為國信公司財產，其使用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需支付國信公司授權費用一節：
　　  國信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為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原告先稱係孫幼英研發新配方，訴訟時又稱配方及製程係國信公司之權利，說詞反覆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五）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原核定補徵營業稅額5,167,012元及罰鍰7,750,518元並無不合。 
二、罰鍰部分：　　　　
    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查孫幼英為原告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原告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臺灣糖業公司等3家公司所購進，未曾經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購進糖原料，卻取具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核有逃漏稅捐之故意，未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不予處罰之規定，應予論罰。原告自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繳清稅款，原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處分（原處分卷二第645至63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62至951頁）、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38至931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3年5月19日簽訂之「信函合約書」（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5年12月28日簽訂之「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0年2月10日簽訂之「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顧問服務合約書」（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84年9月21日簽訂之「股份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之「資產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88年1月1日簽訂之「和解協議書」（本院卷第99頁）、大飲公司取具國信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26至619頁）、大飲公司取具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18至609頁）、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逃漏營業稅計算表（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原處分卷二第929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原處分卷二第928至848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大飲公司110年11月10日發布之重大訊息及經濟日報報導各1則（本院卷第416、418至420頁），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於110年11月10日簽立之授權契約書（本院卷第193至20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被告查獲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不實發票，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構成違章行為，乃對原告補徵稅額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第1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第3項）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二）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
（三）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所定虛報進項稅額，包括依本法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及偽造憑證之進項稅額而申報退抵稅額者。」
（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五、虛報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者。按所漏稅額處2.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二、本稅部分：
（一）被告認原告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虛報進項稅額，對其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
　　　１、經查，被告原查依據通報資料，查得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孫幼英（同時為國信及旭順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知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品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訂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泰企業有限公司、華盛糖業有限公司、康律企業有限公司、糖呷有春有限公司、成威企業有限公司、油福有限公司、至富貿易有限公司等8家廠商（下稱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訂購糖品原料，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品原料，孫幼英竟基於套取大飲公司資金供己花用之不法犯意，自102年至108年2月間，接續利用其對於大飲、國信、旭順3家公司之控制能力，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款項套取入己。
　　　２、由於孫幼英上開「假進貨、真付款」之手法，致使國信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461,778元，營業稅額共2,573,099元；且旭順公司亦於102年7月至108年2月之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878,010元，營業稅額共2,593,913元。亦即，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51,461,778＋51,878,010），營業稅額合計5,167,012元（＝2,573,099＋2,593,913），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致短漏營業稅5,167,012元（統計表及發票明細等見原處分卷二第627至609頁）。
　　　３、又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皆係孫幼英透過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人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覓得之不實發票，上開交易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實際貨物進出，大飲公司負責人孫幼英假借糖品原料交易形式，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購糖支票款項套取入己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下稱新北地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判決）所載孫幼英不爭執及坦認事項可證，並有原告財務人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等人證言可佐（見原處分卷二第926至924、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2至15、17至18、142至148頁），亦有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各該相關人員許麗花（孫幼英私人助理）、吳孟芩（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人筆錄附卷可參（見原處分卷二第929、800至794、789、782、777至774、771、768頁）。
　　　４、再者，旭順公司對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開立交付系爭糖品原料發票，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亦為旭順公司於本院另案營業稅事件（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案件）之準備程序中所是認（旭順公司筆錄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39至140頁）。又旭順公司前開營業稅事件，亦涉及其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取具不實進貨發票，再據以開立不實銷貨發票銷售額51,878,010元給大飲公司，致使大飲公司以該等不實發票之稅額2,593,913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2,593,913元等違章情節，旭順公司對稽徵機關因而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等處分，聲明不服而為爭訟，惟案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旭順公司之訴駁回，因旭順公司最終未為上訴而案告確定（旭順公司案件資料等見本院卷第245至264頁）。
　　　５、綜上，基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國信及旭順公司自無真實購進糖品原料以供轉售予原告大飲公司，則被告因此認國信及旭順公司與原告大飲公司間乃係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並於逐期計算實際原告應補徵營業稅額時，基於本件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5月1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告之可扣除最低留抵稅額為0元，乃認原告本件以不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核定補徵稅額5,167,012元，於法並無不合。
（二）附言之，按營業稅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4條規定：「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等旨，則兼營營業人所申報之進項稅額，應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其中不得用以扣抵銷項稅額部分。次按卷附營業稅申報書所示，原告係自106年9月1日以後變更為專營應稅銷售額之「非兼營」營業人（原告之401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66頁以下），是106年9月1日變更後即無上述「兼營營業人之不得扣抵比例」規定適用。又雖然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係兼營免稅銷售額及應稅銷售額之兼營營業人，惟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各期營業稅所申報之不得扣抵比例均為「0%」（原告之403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94至567頁），實際即「無須」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進項稅額，是認本件以不實發票進項稅額5,167,012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5,167,012元，不受前述「不得扣抵比例」之影響，則被告本件對原告補徵所漏稅額5,167,012元，尚無不合，另予敘明。
（三）原告雖於本件改稱：因原告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因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支付權利金，故於系爭期間自國信及旭順公司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惟查：
　　　１、按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必須取得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所開立之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始符合營業稅課徵之目的。至於是否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是納稅義務人雖提出私法上之契約書，惟倘有跡象顯示契約上所載交易或對象存有疑義，仍應調查其他事證始得確認交易行為，尚無得僅逕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憑。亦即，正確實際交易及其當事人之特定，係透過交易過程之締約、履約活動軌跡為之，藉由履約過程中之金流及物流事實，認定實際交易及其對象。是否為實際交易及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尚難僅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據，仍應調查是否確有交易行為為斷（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倘原告主張於102年至108年間因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致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支付權利金，並取具本件系爭進項發票等語屬實，理應有相關權利金條款具體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可查，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相關契約（見本院卷第37至99頁），竟無隻字片語約定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應給付旭順及國信公司若干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顯然異常。
 　　 ２、又查，於旭順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營業稅事件，審理法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闡明旭順公司提示商標權利金之帳證供核後（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0頁），旭順公司僅提出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即本院卷第55至64頁），並改稱：大飲公司僅須支付香精之購買價格，無須另外支付商標之授權費用等語（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5至146頁），然此與本件原告前揭主張系爭期間取具旭順公司發票係關於系爭商標之權利金交易等詞（見本院卷第14頁），顯屬自相矛盾。參以旭順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旭順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糖款費用」（見本院卷第255頁），核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３、次查，於國信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營業稅事件，國信公司迄該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能提示其授權大飲公司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相關契約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供核，亦未見任何有關國信公司取得該配方後，大飲公司應給付國信公司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再者，系爭期間大飲公司支付予國信公司之金額，分別為5,448,696元、10,014,138元、7,704,321元、5,198,750元、11,187,350元、10,731,840元、3,749,782元（即附表一之F1欄金額），合計為54,034,877元（即大飲公司取具國信發票之銷售額51,461,778元及營業稅額2,573,099元合計），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數額均不固定，且金額差距甚大，參以國信公司於系爭刑事案件所提出之簡報檔，就「為何每年請求權利金的金額不一樣？」一事，回應理由為：「因8家糖廠商（即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確實有賣糖給寰祐公司，但寰祐公司無索取發票，廠商因而將發票賣給孫幼英使用，故發票金額自然會隨實際買糖金額而有不同。」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金額多寡，竟繫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銷貨之數量，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稱因使用商標或配方而支付權利金云云，顯與一般商業常情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63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國信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國信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特砂」、「砂糖費用」（見本院卷第315頁），亦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４、復觀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提出其102年8月份與旭順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仍然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552至555頁），顯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旭順公司系爭發票。再觀之本件原告所提出其106年2月份與國信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亦均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691至683頁），亦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國信公司系爭發票。
　　　５、再者，本件係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先由國信及旭順公司自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取具不實購糖發票，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據以開立交付不實售糖發票給原告大飲公司，使大飲公司以購糖名義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付款，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形式上以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為受款人，而開立付款支票，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再利用其核章支票權限而取得支票占有後，將前開形式上支付給金寶城等8家廠商之支票，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交由秘書許麗花將該等支票兌現後供孫幼英自己花用等情，業經孫幼英坦承及許麗花等人證述在案（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已如上述，並有卷附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相關支票可供參照（見原處分卷二第540至521頁）。衡情交易標的「糖品原料」與「權利金」二者性質迥然不同，殊難想像有互相替代而混淆不清之餘地。並且，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之上述環環緊密相扣之不實買賣糖品原料交易，自102年至108年間持續長達5年有餘，且發票張數多達338紙，連同對應之各家公司申購單及會計傳票等，表單數量龐大，且均係以糖品原料為交易標的之記載，與權利金無涉，此亦有原告財務主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於刑案所為證言可供審酌（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顯見原告負責人孫幼英係長年明知且故意操縱大飲、國信、旭順等公司從事不實糖品原料交易，原告亦因而持續數年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達338紙，並非國信及旭順公司偶發無心之過而一時錯誤填載發票品名為糖品原料，則原告主張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338紙，僅係國信及旭順公司一時不慎將交易標的權利金誤載品名為糖品原料，並無虛偽交易之虛報進項稅額云云，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６、又查，原告實際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斯時始自「旭順」公司獲得蘋果西打商標等授權；而本件102年5月至108年2月系爭違章行為期間，則未見原告與旭順公司有何等蘋果西打商標之權利金給付約定，僅以系爭110年11月10日契約尚不足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國信公司部分，原告雖稱有獲得國信公司提供蘋果西打配方以供使用，惟未見原告提示自己與國信公司就蘋果西打配方之使用，雙方究竟約定何等權利義務內容及計價方式等必要事項，亦未見原告提示其給付配方權利金費用之相關營業支出帳證供核，亦不足以認定原告對於國信公司實際具有何等配方權利金之給付義務。　　　　　
　　　７、原告雖持卷附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據以主張本件係因對旭順及國信公司給付權利金，故取具旭順及國信公司系爭糖品原料發票銷售額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無不實云云；惟查，前開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契約當事人分別為：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99頁）；實則，其中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之締約，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國信公司之締約，且均查「無」原告必須對旭順或國信公司負擔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約定，尚難據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８、至原告所提示110年11月10日其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之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固然約定由旭順公司就蘋果西打商標等對原告為授權，授權期間自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9日止，為期10年，原告因而對旭順公司自110年11月10日起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等旨，惟系爭授權契約書明定「『本契約生效日』指本契約簽訂之日」，且系爭授權契約之簽訂日亦經載明為「110年11月10日」（見本院卷第194、203頁），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對外發布重大訊息亦表明旭順公司之商權授權期間為往後10年即「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09日」（見本院卷第418頁），是認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簽訂該授權契約以後，始對旭順公司負有110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權利金給付義務，此自不足以認定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之前對旭順公司有何等權利金給付約定。至於原告對國信公司部分，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其等締約當事人均「非」國信公司，再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110年11月10日授權契約書，締約當事人亦「無」國信公司，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認定原告對國信公司果真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就此部分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９、又本件審理期間亦傳喚證人即原告當時採購人員謝政成到庭為證，又觀之謝政成所為證述，其仍係重申：102年至108年間，大飲公司向國信、旭順公司之採購，係以「糖」為買賣標的，係會計人員將糖品發票交付予伊，伊再按照糖品發票之形式完成後續作業，伊只有經手發票及採購流程，但公司高層不允許伊執行叫貨工作，伊就沒有再去多瞭解實際過程，伊從頭到尾只有從事書面作業，實際並無糖品進貨等語甚明（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6至470頁），此與其於刑案偵查中所陳：係由金寶城等8家廠商開立「糖」品發票給國信、旭順公司，再由國信、旭順公司以售「糖」名義開立發票給大飲公司，伊並未實際驗收過國信、旭順公司購買之糖等情（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5頁），互為一致。益見原告與國信、旭順公司之間，於本件係利用不實「糖」品發票從事虛偽交易。至於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是否必須自國信、旭順公司取得商標或配方授權等事宜，謝政成則表示伊並不清楚，並且表示伊當時經手發票跟採購流程均是以「糖」為買賣標的等情可供參照（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8頁）。從而，觀之證人謝政成到庭所陳，仍不足以證明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取具國信、旭順公司系爭發票338紙係以權利金為交易標的，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綜上，原告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長期自旭順及國信公司取具不實購糖發票，作為進項憑證，並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前情係有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及其助理、原告採購人員及財務人員，以及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多人證承如上，且數人所陳互為一致，係可認定。至於原告改稱係與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行「權利金」交易而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核與卷附上述具體事證顯不相符，不足採信。　　　
三、罰鍰部分：
（一）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以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追繳稅款及處罰；其漏稅額係以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因虛報進項稅額而實際逃漏之稅額認定之，為司法院釋字第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所明定。至有關營業人虛報進項稅額之結果，有無發生逃漏稅款，應依左列原則認定：……。㈡違章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調查基準日）以前各期之中，任何一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小於所虛報之進項稅額者，則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應就查獲前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漏稅額，按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處罰（財政部85年2月7日台財稅第851894251號函、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4557440號令釋參照）。又裁罰參考表關於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中「無進貨事實」此節之罰鍰參考基準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核此標準，乃係稅捐主管機關財政部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考，分別就各類型稅務違章案件之不同情節，訂定不同之處罰額度，復斟酌行為人是否已補繳稅款等事由，作原則性或一般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目的並無牴觸，自應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於系爭期間有上開虛偽進貨糖品原料事實，致生虛報進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已如上述。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營業行為應取具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憑證之規定，且明知未有實際進貨，卻猶持無實際交易糖品原料之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自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意思及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認識。並且，原告自漏稅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處分卷二第932頁），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元，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漏稅額計算表見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被告依前揭規定，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5,167,012×1.5），核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末按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為其先決問題，或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者，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經查，訴外人孫幼英等人於另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刑事案件，已供承大飲公司未向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貨糖品原料，旭順及國信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糖品原料，乃係利用虛偽交易及不實發票套取大飲公司資金等情不諱（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前情亦經新北地院及臺灣高等法院為相關刑事證據調查，即均認定孫幼英於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後，以大飲公司向旭順及國信公司購買糖品原料之名義，利用代收代付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旭順及國信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予大飲公司之統一發票，依此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見原處分卷二第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涉取具不實進貨發票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之事證明確，又行政法院本得自行認定事實，不受刑事裁判認定事實之拘束；況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行政法院是否於牽涉之刑事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本即有裁量權。關於原告是否逃漏營業稅乙節，本院已得自為認定，原告聲請本院裁定在該案刑事爭訟終結確定前，停止訴訟程序，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起訴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及復查決定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0年度訴字第910號

115年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芸樂（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蔡旻睿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雅晶（局長）

訴訟代理人  江方琪              

            黃麗玲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0年6月4日台財法字第11013911050號（案號：第1100007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王綉忠，訴訟進行中依序變更為蔡碧珍、李怡慧、李雅晶，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59頁、第231頁、第34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

    原告大西洋飲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信公司）及旭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新臺幣（下同）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案經查獲並審理違章成立，被告乃核定補徵營業稅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均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係因使用旭順公司擁有之「Apple/Sidra」商標（下稱系爭商標）而自旭順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旭順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虛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原告主要獲利來源為蘋果西打飲料之銷售，然蘋果西打飲料原為謝斯尼斯公司所研發之飲品。謝斯尼斯公司為開發蘋果西打之臺灣市場，以特許專賣方式授權原告在臺製造銷售蘋果西打飲料，並於53年5月19日謝斯尼斯公司與原告簽訂「信函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將其所有之系爭商標授權原告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在臺灣提出商標註冊之申請；原告如獲准許註冊取得系爭商標，該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一旦可移轉時，即應由原告將該商標移轉回謝斯尼斯公司。55年12月28日，原告與謝斯尼斯公司簽訂「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約定由謝斯尼斯公司提供製造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予原告，原告則依照指定配方加入糖、檸檬酸及碳酸水後製成蘋果西打飲品；同時，雙方亦約定Apple/Sidra商標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如終止特許，原告應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使用該商標。由此可知，原告並無製作蘋果西打所需之濃縮液配方，亦無調製蘋果西打飲品之配方。又，原告雖為系爭商標之註冊商標權人，惟其並非該商標之真正商標權人，蓋依據前開兩份合約書，原告係經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在臺灣為謝斯尼斯公司之利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該商標權仍屬謝斯尼斯公司所有，原告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另，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謝斯尼斯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謝斯尼斯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二）嗣後，美商果是高公司繼受謝斯尼斯公司於前開兩份合約書下之權利，並於70年2月10日與原告簽訂「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美商果是高公司之財產，且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美商果是高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美商果是高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三）嗣後，於78年間，美商果是高公司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署「財產承購合約書」，由美商果是高公司將蘋果西打配方及相關商標權利讓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然於同年，因原告認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出售品質瑕疵、劣質之蘋果西打香精配方予原告，方導致原告遭客戶退貨，原告遂針對此損害向該公司求償，故雙方於79年7月19日簽訂「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其中，「裝瓶契約書」約定蘋果西打濃縮液及稀釋之配方及製程均屬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財產，原告仍僅為系爭商標之登記名義人，真正權利人為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相同地，因原告並未另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原告使用系爭商標商標及蘋果西打配方之授權金，故可知原告支付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之濃縮液採購費用已包含使用商標及配方之授權金在內。

（四）嗣後，因原告認為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有諸多顯失公平之條款，向法院對於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並自行停止履行上開契約及合約，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乃於80年5月29日以原告違約而終止裝瓶契約書，向原告提起訴訟，雙方並纏訟多年。嗣後，原告對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提起撤銷暴利行為之訴已經最高法院判決確定（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376號民事判決），依據該判決，原告應依照上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約定履行合約。

（五）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間考量原告主要業務及收入來源高達95%以上為販售蘋果西打飲料，為化解原告與國外原廠公司多年的訟爭，並解決蘋果西打的商標、濃縮液配方以及銷售專屬權均掌握在國外原廠公司的根本性問題，乃自行出資美金80萬元，向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購得蘋果西打商標、配方及得於台灣地區銷售蘋果西打的專屬權等所有相關權利。當時之交易安排如下：

　１、由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奥里京國際有限公司（Oriental King Limited，下稱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

　２、由訴外人孫幼英以旭順公司名義於84年9月21日與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簽訂「股份購買契約」，以美金80萬元之對價，取得奥里京公司全部股份及其從權利及附屬利益。

　３、由旭順公司與奥里京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資產購買契約」。

（六）奥里京公司承受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向原告提起之移轉商標專用權訴訟後，與原告於88年1月1日簽訂「和解協議書」約定原告同意按其與奥里京公司之前手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顧問服務合約書」及「裝瓶契約書」內容，對奥里京公司履行；奥里京公司同意撤回對原告之上訴。由以上說明可知，訴外人孫幼英透過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且旭順公司本得依法要求原告履行契約，於銷售濃縮液時加價以包含原告因取得系爭商標之專屬授權所需支付之對價。是，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旭順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旭順公司所有之系爭商標而支付予旭順公司之權利金發票，僅旭順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七）承上，旭順公司已於84年取得系爭商標及賴比瑞亞商果是高（國際）有限公司依其與原告於79年7月19日所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所得享有之一切權利及利益，故原告本即有義務依據相關契約向旭順公司給付權利金。然，由於原告與旭順公司間之權利義務散見於數份契約中，且該等契約係於多年前簽署，為使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明確化，並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原告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原告與旭順公司遂決定於110年11月10日簽署授權契約書。然而，此並非代表原告自該日起始有義務向旭順公司支付商標授權費用，此可由前述授權契約書之第一條「雙方合作之前提共識」載明原告及旭順公司均不爭執旭順公司繼受取得79年7月19日「裝瓶契約書」附表A所示蘋果西打商標之相關權利足參。從而，被告提出原告公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之重訊及經濟日報報導率稱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始對旭順公司負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之義務，顯非事實，故被告以此為由主張原告於102至108年毋庸負擔商標授權費用，故取得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為不實發票云云，洵無足採。

（八）有關原告於102至108年應支付商標授權費用予旭順公司一事，尚有以下證據可參：

  １、經查證人謝政成於本院114年12月19日準備程序中稱：「（問：您知道蘋果西打商標是誰所有的嗎？）答：目前我知道的是旭順跟國信有分別持有這方面的東西，但詳細內容我忘記了，就好像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問：為何您方才提到蘋果西打的裝瓶屬於國信、商標屬於旭順，但生產是大西洋公司，為何有此分工？）答：我到職時主管告訴我高層為了保障配方不外洩，所以將東西分到國信跟旭順，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問：為何這樣員工就不知道東西跟誰買？）答：因為有一些關鍵的配方會透過不同的人叫貨或申購，也會叫不同的人核銷，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瞭解這些東西是哪裡完成的。」、「（問：為何這樣的分工外界也無法透過資料知道關鍵配方由誰提供？）答：因為員工會離職，離職員工可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拼湊出蘋果西打的配方，目前政府也有手段可以要求廠商標示這些產品是從哪裡購買的、原物料哪裡提供的，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公司配方獲得保障。」、「（問：照您所述，如果配方及商標是在國信跟旭順，大西洋公司要使用這些配方跟商標，不就要跟國信、旭順取得授權？這個您清楚嗎？）答：我不清楚，當時作這些作業時不清楚，但現在透過一些過程就很清楚。就旭順、國信分別跟大西洋都有這樣的合約的狀況。」堪認證人清楚指出孫幼英確實將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歸屬於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因此原告若要使用上述配方或商標，自應支付授權費用予國信或旭順公司。而孫幼英之所以有這樣的規劃，是因為原告為上市公司，不只股權結構複雜，可能有外部股東希望知悉蘋果西打的配方、原料等機密資訊，另主管機關的監理態度也是希望原告盡可能揭露原物料之購買來源及去向。因此，基於公司保密需求及避免配方外洩，孫幼英刻意安排蘋果西打配方及商標分別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歸屬，確有其商業判斷之考量。

  ２、不過證人謝政成身為國信、旭順及原告的總務及採購人員，其僅能知悉並作證證明原告確實有支付配方及商標授權費用予國信及旭順公司必要，然而為何該二公司發票品名開立錯誤，仍有待該二公司財務人員加以作證之必要，故原告聲請傳喚證人葉美秀到庭作證，雖證人請假，惟原告仍認有傳喚該二公司財務人員作證之調查必要性，併予指明。　　　

二、原告係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自國信公司取得發票，故原告確有自國信公司進貨，並無取得不實統一發票致虚增進項稅額之情事：

（一）如前所述，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即以旭順公司名義取得蘋果西打配方，並由原告持續使用。惟，訴外人孫幼英於100年左右取舊有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再以純天然蘋果果汁取代原化學原料，多次試誤、研發改良後，得出全新蘋果西打香料配方，並由原告使用製造蘋果西打飲料迄今。是，訴外人孫幼英自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後，依法本得要求原告履行契約向其購買濃縮液、並支付權利金以取得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之專屬授權，且原告使用訴外人孫幼英自行研發改良之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亦應支付相對應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於84年取得蘋果西打配方時，原告之經營尚不穩定，故訴外人孫幼英當時僅專注於經營原告業務，未曾顧及向原告收取權利金。

（二）嗣後，因原告於訴外人孫幼英多年努力經營已穩住其市場佔有率，且其改良後之配方已能作為蘋果西打之核心技術，不必再擔心受制於第三人供應之品質與價格，故訴外人孫幼英方興起向原告收取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權利金。惟，因訴外人孫幼英考量原告自始並無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之事實，不僅為外界所不知，甚且連原告之內部人或高層均無人知悉。如原告若透過簽訂授權契約方式給付權利金予訴外人孫幼英，上開消息勢必公開於眾，外界將知悉原告並未掌握蘋果西打核心技術，亦即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此對於原告之形象將嚴重打擊，恐怕會產生原告僅為代工廠之印象；二來，若要將蘋果西打濃縮液配方內容直接移轉予原告，不僅亦有上開疑慮外，訴外人孫幼英認為難以確保原告掌握濃縮液配方內容後將使蘋果西打核心技術外流，方以先將蘋果西打配方授權國信公司，再由國信公司開立統一發票予原告並將發票品項載明為「糖」之方式請領權利金。

（三）由此可知，原告於102年至108年間自國信公司取得之統一發票並非不實發票，實為原告因使用國信公司獲得授權使用之蘋果西打配方而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發票，且國信公司收取權利金之方式為於銷售予原告之產品售價中包含此權利金在內，僅國信公司發票開立品項記載錯誤而已，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認定事實顯有違誤，應予撤銷。

三、被告僅因原告所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顯屬率斷：

　　我國向來司法實務見解認為行政法院不應只憑刑案判決結果，率稱系爭發票為虛偽開立，而應實際調查系爭發票所涉及之交易事實，始為論斷（本院97年度訴字第791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87年度判字第239號決分別可資參照參照）。另依本院98年度訴字第2069號判決也再度強調判斷交易真偽與否，應實際審究交易之有無，而非以名害實，只因公司營業項目、發票品名等緣由率稱交易不實或不存在。從而，本件被告僅因原告取得發票上之品名，與原告進貨內容不一致，率稱原告取得不實統一發票並對原告課處補稅及罰鍰處分，應屬率斷，故原處分認事用法有所不當等語。

四、並聲明：

（一）被告原處分、復查決定及財政部訴願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則以：

一、本稅部分：

（一）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10月30日108年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略以，原告經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所進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亦未曾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進購糖原料。又訴外人寰祐有限公司（下稱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證稱其上游廠商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開立銷項發票給國信及旭順公司，實際上「糖」均未運至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等語。且孫幼英（原告之實際負責人）亦自承原告並未向國信及旭順公司進貨「糖」，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進貨「糖」一情不諱。可知，孫幼英明知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無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糖供應商實際進貨，仍透過訴外人呂國銘取得前開發票，指示不知情之財務以及採購人員，以原告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購買糖類之名義，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與原告之統一發票，以求程序上符合原告、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3家公司之採購循環內控，實質上3家公司間均無「糖」之交易，亦即以國信及旭順等2家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公司之「虛假訂單」及原告支付「糖款」之不實名義，達到自原告套取資金之目的至明（卷2第870頁）。從而，原告與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間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應堪認定。　　

（二）本案係依案關資料：

　１、文件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並非依交易事實，而係依寰祐公司吳孟芩指示所開立，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上與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人員並無接觸。又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等之申購單、簽收單及驗收單等交易文件係許麗花先向呂國銘等人取得金寶城等8家營業人開立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交由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共同採購主管謝政成虛偽製作相關單據，再交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會計人員列帳及開立發票。

　２、物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銷售之貨物並未載運至原告、國信公司、旭順公司之營業地或工廠，而係由寰祐公司吳孟芩派車載運或送至吳君指定之處所（富揚糧食行新莊區中平路、泰山區楓江路）。另依原告平鎮廠前廠長黃○青、代理廠長周○正所稱，其生產飲料所需用之糖類原料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訂貨，沒有聽過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顯示原告實際上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開立予國信公司、旭順公司統一發票上所記載之糖類商品。

　３、金流：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收取之貨款多由寰祐公司吳孟芩以現金支付，而國信公司、旭順公司卻係以支票付款，且所開立之支付貨款支票並未實際交付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而係由許麗花至銀行領現後交給孫幼英，或用以繳付孫幼英之私人費用，如孫幼英家中之水電瓦斯費用、保全費、電梯保養費、捐款、地價稅、房屋稅、燃料稅、信用卡費用等，顯示系爭交易並無實際支付金流，有許麗花調查筆錄可稽。

　４、依寰祐公司說明，其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並要求金寶城公司等將本應開給寰祐公司之統一發票逕行開立給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且砂糖均送至寰祐公司，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並未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銷售之砂磄，有寰祐公司109年10月14日出具承諾書承認在案，益證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與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間無進貨之事實，原告自無可能向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進貨。

　５、綜上，被告依上開查得之金流流向及物流事證核認原告系爭「糖款費用」交易為無進貨事實，於稅捐核課期間內本於職權據以核課稅捐，核屬有據，無須俟刑事判決確定，合先陳明。

（三）有關原告主張系爭商標為旭順公司所有一節：

　　  旭順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基於其授權給原告使用商標權之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被告於該庭陳報原告發言人于忠敏公開發言簡報顯示旭順公司自110年（事實發生日110年11月10日）起始向申請人收取商標權利金，另依原告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亦顯示，其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給付予旭順公司之蘋果西打商標權之使用費，且以銷售蘋果西打年度銷售額4%計算，費用至少以2,200萬元計，即每月支付183萬元，其支付方式與開立『砂糖費用』之金額不同。且孫幼英於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3號刑事案件提示之眾博法律事務所110年2月26日110年度眾博慶律字第1100226002號律師函、110年7月19日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110年11月10原告與旭順公司簽署授權契約書、112年4月20日原告、旭順公司、孫幼英簽訂之三方和解協議書等均為109至112年間簽訂，既非本件系爭年度亦與本件有無『砂糖費用』進貨事實之內容無涉，故本件「糖款費用」與原告所稱商標權利金無涉，原告主張核不足採。

（四）有關原告主張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為國信公司財產，其使用蘋果西打濃縮液稀釋之配方及製程需支付國信公司授權費用一節：

　　  國信公司主張其開立予原告之統一發票係為權利金一節，業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判決審酌不予採認。又依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原告先稱係孫幼英研發新配方，訴訟時又稱配方及製程係國信公司之權利，說詞反覆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五）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原核定補徵營業稅額5,167,012元及罰鍰7,750,518元並無不合。 

二、罰鍰部分：　　　　

    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公司及旭順公司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致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查孫幼英為原告之實際負責人，明知原告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原料，均係向臺灣糖業公司等3家公司所購進，未曾經由國信公司或旭順公司代原告購進糖原料，卻取具無交易事實之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違章事證明確已如前述，核有逃漏稅捐之故意，未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不予處罰之規定，應予論罰。原告自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繳清稅款，原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並無違誤等語。　　

三、並聲明：

（一）駁回原告之訴。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肆、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原處分（原處分卷二第645至63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62至951頁）、復查決定書（原處分卷二第938至931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3年5月19日簽訂之「信函合約書」（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55年12月28日簽訂之「Apple/Sidra在臺灣之裝瓶、經銷及銷售之專屬特許權合約書」（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0年2月10日簽訂之「專屬特許權與授權合約書」（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和解及棄權合約」（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顧問服務合約書」（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16日簽訂「資產購買協議」（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84年9月21日簽訂之「股份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於84年9月21日簽訂之「資產購買契約」（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88年1月1日簽訂之「和解協議書」（本院卷第99頁）、大飲公司取具國信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26至619頁）、大飲公司取具旭順公司所開立發票之明細（原處分卷二第618至609頁）、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逃漏營業稅計算表（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原處分卷二第929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原處分卷二第928至848頁）、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大飲公司110年11月10日發布之重大訊息及經濟日報報導各1則（本院卷第416、418至420頁），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於110年11月10日簽立之授權契約書（本院卷第193至20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被告查獲原告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不實發票，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構成違章行為，乃對原告補徵稅額5,167,012元，並處罰鍰7,750,518元，是否適法有據？　　

伍、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

（一）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第1項）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第3項）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二）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五、虛報進項稅額。」

（三）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所定虛報進項稅額，包括依本法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及偽造憑證之進項稅額而申報退抵稅額者。」

（四）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五）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有關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五、虛報進項稅額……無進貨事實者。按所漏稅額處2.5倍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　

二、本稅部分：

（一）被告認原告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虛報進項稅額，對其補徵營業稅，並無違誤：

　　　１、經查，被告原查依據通報資料，查得原告之實際負責人孫幼英（同時為國信及旭順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知悉大飲公司長年來所使用之糖品原料，均係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廠商訂購，未曾向金寶城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泰企業有限公司、華盛糖業有限公司、康律企業有限公司、糖呷有春有限公司、成威企業有限公司、油福有限公司、至富貿易有限公司等8家廠商（下稱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訂購糖品原料，亦未曾委託國信或旭順公司代大飲公司購買糖品原料，孫幼英竟基於套取大飲公司資金供己花用之不法犯意，自102年至108年2月間，接續利用其對於大飲、國信、旭順3家公司之控制能力，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款項套取入己。

　　　２、由於孫幼英上開「假進貨、真付款」之手法，致使國信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461,778元，營業稅額共2,573,099元；且旭順公司亦於102年7月至108年2月之期間，無銷貨事實，開立不實統一發票予大飲公司，銷售額共51,878,010元，營業稅額共2,593,913元。亦即，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取具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338紙，銷售額合計103,339,788元（＝51,461,778＋51,878,010），營業稅額合計5,167,012元（＝2,573,099＋2,593,913），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致短漏營業稅5,167,012元（統計表及發票明細等見原處分卷二第627至609頁）。

　　　３、又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皆係孫幼英透過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人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所覓得之不實發票，上開交易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實際貨物進出，大飲公司負責人孫幼英假借糖品原料交易形式，以「假進貨、真付款」手法，製造大飲公司透過國信、旭順公司向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購買糖品原料之虛偽交易，再使國信、旭順公司開立並交付不實之糖品原料發票給大飲公司，向大飲公司請領貨款，嗣大飲公司付款給國信、旭順公司後，再由國信、旭順公司開立支票付款，孫幼英則將購糖支票款項套取入己等情，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金重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下稱新北地院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判決）所載孫幼英不爭執及坦認事項可證，並有原告財務人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等人證言可佐（見原處分卷二第926至924、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2至15、17至18、142至148頁），亦有寰祐公司負責人藍麗婷承諾書、各該相關人員許麗花（孫幼英私人助理）、吳孟芩（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等人筆錄附卷可參（見原處分卷二第929、800至794、789、782、777至774、771、768頁）。

　　　４、再者，旭順公司對本件原告大飲公司開立交付系爭糖品原料發票，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亦為旭順公司於本院另案營業稅事件（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案件）之準備程序中所是認（旭順公司筆錄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39至140頁）。又旭順公司前開營業稅事件，亦涉及其自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取具不實進貨發票，再據以開立不實銷貨發票銷售額51,878,010元給大飲公司，致使大飲公司以該等不實發票之稅額2,593,913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2,593,913元等違章情節，旭順公司對稽徵機關因而補徵稅額及裁處罰鍰等處分，聲明不服而為爭訟，惟案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判決旭順公司之訴駁回，因旭順公司最終未為上訴而案告確定（旭順公司案件資料等見本院卷第245至264頁）。

　　　５、綜上，基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與國信及旭順公司之交易內容均僅係帳面虛偽記載，並無所謂「砂糖」等實際貨物之進出等情，國信及旭順公司自無真實購進糖品原料以供轉售予原告大飲公司，則被告因此認國信及旭順公司與原告大飲公司間乃係以不實發票進行虛偽交易，並於逐期計算實際原告應補徵營業稅額時，基於本件違章行為發生日102年5月1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告之可扣除最低留抵稅額為0元，乃認原告本件以不實發票作為進項憑證，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致生逃漏營業稅5,167,012元之結果，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核定補徵稅額5,167,012元，於法並無不合。

（二）附言之，按營業稅法第19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4條規定：「兼營營業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應納或溢付稅額＝銷項稅額－（進項稅額－依本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不得扣抵之進項稅額）×（1－當期不得扣抵比例）」等旨，則兼營營業人所申報之進項稅額，應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其中不得用以扣抵銷項稅額部分。次按卷附營業稅申報書所示，原告係自106年9月1日以後變更為專營應稅銷售額之「非兼營」營業人（原告之401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66頁以下），是106年9月1日變更後即無上述「兼營營業人之不得扣抵比例」規定適用。又雖然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係兼營免稅銷售額及應稅銷售額之兼營營業人，惟原告於106年8月31日以前，各期營業稅所申報之不得扣抵比例均為「0%」（原告之403申報書見原處分卷二第594至567頁），實際即「無須」按「不得扣抵比例」排除進項稅額，是認本件以不實發票進項稅額5,167,012元，申報扣抵銷項稅額5,167,012元，不受前述「不得扣抵比例」之影響，則被告本件對原告補徵所漏稅額5,167,012元，尚無不合，另予敘明。

（三）原告雖於本件改稱：因原告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因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支付權利金，故於系爭期間自國信及旭順公司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惟查：

　　　１、按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係就各個銷售階段之加值額分別予以課稅之多階段銷售稅，各銷售階段之營業人皆為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故必須取得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所開立之發票作為進項憑證，始符合營業稅課徵之目的。至於是否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是納稅義務人雖提出私法上之契約書，惟倘有跡象顯示契約上所載交易或對象存有疑義，仍應調查其他事證始得確認交易行為，尚無得僅逕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憑。亦即，正確實際交易及其當事人之特定，係透過交易過程之締約、履約活動軌跡為之，藉由履約過程中之金流及物流事實，認定實際交易及其對象。是否為實際交易及對象，應依證據實質認定，尚難僅以形式上之契約為據，仍應調查是否確有交易行為為斷（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倘原告主張於102年至108年間因自旭順公司取得蘋果西打商標授權，又自國信公司取得蘋果西打配方，致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支付權利金，並取具本件系爭進項發票等語屬實，理應有相關權利金條款具體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可查，然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相關契約（見本院卷第37至99頁），竟無隻字片語約定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應給付旭順及國信公司若干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顯然異常。

 　　 ２、又查，於旭順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營業稅事件，審理法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闡明旭順公司提示商標權利金之帳證供核後（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0頁），旭順公司僅提出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79年7月19日簽訂之裝瓶契約書（即本院卷第55至64頁），並改稱：大飲公司僅須支付香精之購買價格，無須另外支付商標之授權費用等語（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747號卷第145至146頁），然此與本件原告前揭主張系爭期間取具旭順公司發票係關於系爭商標之權利金交易等詞（見本院卷第14頁），顯屬自相矛盾。參以旭順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旭順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糖款費用」（見本院卷第255頁），核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３、次查，於國信公司對原告虛開發票之相同情節案件，即本院110年度訴字第686號營業稅事件，國信公司迄該案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能提示其授權大飲公司使用蘋果西打配方之相關契約約定、支付憑證及內部帳冊供核，亦未見任何有關國信公司取得該配方後，大飲公司應給付國信公司權利金之金額、時間與計算方式。再者，系爭期間大飲公司支付予國信公司之金額，分別為5,448,696元、10,014,138元、7,704,321元、5,198,750元、11,187,350元、10,731,840元、3,749,782元（即附表一之F1欄金額），合計為54,034,877元（即大飲公司取具國信發票之銷售額51,461,778元及營業稅額2,573,099元合計），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數額均不固定，且金額差距甚大，參以國信公司於系爭刑事案件所提出之簡報檔，就「為何每年請求權利金的金額不一樣？」一事，回應理由為：「因8家糖廠商（即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確實有賣糖給寰祐公司，但寰祐公司無索取發票，廠商因而將發票賣給孫幼英使用，故發票金額自然會隨實際買糖金額而有不同。」是大飲公司每年支付予國信公司之「權利金」金額多寡，竟繫於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實際銷貨之數量，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稱因使用商標或配方而支付權利金云云，顯與一般商業常情有違（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463號裁定意旨參照）。參以國信公司於申請復查時所提出102年間與大飲公司間交易代收代付明細、總分類帳、統一發票、轉帳傳票、收入轉帳傳票及支出轉帳傳票等，均顯示國信公司與大飲公司間於此期間交易付款內容為「特砂」、「砂糖費用」（見本院卷第315頁），亦與本件原告前揭給付權利金主張顯相齲齬。

　　　４、復觀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提出其102年8月份與旭順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仍然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552至555頁），顯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旭順公司系爭發票。再觀之本件原告所提出其106年2月份與國信公司交易之申購單、進貨發票及會計傳票，亦均明確記載係以「砂糖」原料作為買賣標的，並經原告不同部門員工為核章之形式 （見原處分卷二第691至683頁），亦見原告本件並「非」基於「權利金」交易而取具國信公司系爭發票。

　　　５、再者，本件係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先由國信及旭順公司自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取具不實購糖發票，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據以開立交付不實售糖發票給原告大飲公司，使大飲公司以購糖名義而對國信及旭順公司付款，再由國信及旭順公司形式上以金寶城等8家糖供應商為受款人，而開立付款支票，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再利用其核章支票權限而取得支票占有後，將前開形式上支付給金寶城等8家廠商之支票，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之字樣，交由秘書許麗花將該等支票兌現後供孫幼英自己花用等情，業經孫幼英坦承及許麗花等人證述在案（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已如上述，並有卷附刪除受款人及禁止背書轉讓相關支票可供參照（見原處分卷二第540至521頁）。衡情交易標的「糖品原料」與「權利金」二者性質迥然不同，殊難想像有互相替代而混淆不清之餘地。並且，孫幼英刻意主導安排之上述環環緊密相扣之不實買賣糖品原料交易，自102年至108年間持續長達5年有餘，且發票張數多達338紙，連同對應之各家公司申購單及會計傳票等，表單數量龐大，且均係以糖品原料為交易標的之記載，與權利金無涉，此亦有原告財務主管張玉鳳及採購人員謝政成於刑案所為證言可供審酌（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顯見原告負責人孫幼英係長年明知且故意操縱大飲、國信、旭順等公司從事不實糖品原料交易，原告亦因而持續數年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達338紙，並非國信及旭順公司偶發無心之過而一時錯誤填載發票品名為糖品原料，則原告主張取具系爭不實購糖發票338紙，僅係國信及旭順公司一時不慎將交易標的權利金誤載品名為糖品原料，並無虛偽交易之虛報進項稅額云云，應屬臨訟杜撰之詞，尚難採認。　

　　　６、又查，原告實際係於110年11月10日始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斯時始自「旭順」公司獲得蘋果西打商標等授權；而本件102年5月至108年2月系爭違章行為期間，則未見原告與旭順公司有何等蘋果西打商標之權利金給付約定，僅以系爭110年11月10日契約尚不足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國信公司部分，原告雖稱有獲得國信公司提供蘋果西打配方以供使用，惟未見原告提示自己與國信公司就蘋果西打配方之使用，雙方究竟約定何等權利義務內容及計價方式等必要事項，亦未見原告提示其給付配方權利金費用之相關營業支出帳證供核，亦不足以認定原告對於國信公司實際具有何等配方權利金之給付義務。　　　　　

　　　７、原告雖持卷附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據以主張本件係因對旭順及國信公司給付權利金，故取具旭順及國信公司系爭糖品原料發票銷售額103,339,788元，營業稅額5,167,012元，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並無不實云云；惟查，前開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契約當事人分別為：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7頁）、謝斯尼斯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39至40頁）、美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1至4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5至48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49至53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55至64頁）、賴商果是高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65至72頁）、旭順公司與賴商果是高公司（見本院卷第73至77頁）、旭順公司與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見本院卷第79頁至97頁）、英屬維京群島商奧里京國際有限公司與大飲公司（見本院卷第99頁）；實則，其中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旭順公司之締約，亦「無」原告大飲公司與國信公司之締約，且均查「無」原告必須對旭順或國信公司負擔權利金給付義務之約定，尚難據以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８、至原告所提示110年11月10日其與「旭順」公司（國信公司並非該契約之當事人）簽訂之授權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93至206頁），固然約定由旭順公司就蘋果西打商標等對原告為授權，授權期間自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9日止，為期10年，原告因而對旭順公司自110年11月10日起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等旨，惟系爭授權契約書明定「『本契約生效日』指本契約簽訂之日」，且系爭授權契約之簽訂日亦經載明為「110年11月10日」（見本院卷第194、203頁），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對外發布重大訊息亦表明旭順公司之商權授權期間為往後10年即「110年11月10日起至120年11月09日」（見本院卷第418頁），是認原告自110年11月10日簽訂該授權契約以後，始對旭順公司負有110年度及以後年度之權利金給付義務，此自不足以認定原告於110年11月10日之前對旭順公司有何等權利金給付約定。至於原告對國信公司部分，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53年5月19日至88年1月1日各種合約，其等締約當事人均「非」國信公司，再觀之原告提示之上述110年11月10日授權契約書，締約當事人亦「無」國信公司，亦無其他具體事證可供認定原告對國信公司果真負有權利金給付義務，就此部分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９、又本件審理期間亦傳喚證人即原告當時採購人員謝政成到庭為證，又觀之謝政成所為證述，其仍係重申：102年至108年間，大飲公司向國信、旭順公司之採購，係以「糖」為買賣標的，係會計人員將糖品發票交付予伊，伊再按照糖品發票之形式完成後續作業，伊只有經手發票及採購流程，但公司高層不允許伊執行叫貨工作，伊就沒有再去多瞭解實際過程，伊從頭到尾只有從事書面作業，實際並無糖品進貨等語甚明（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6至470頁），此與其於刑案偵查中所陳：係由金寶城等8家廠商開立「糖」品發票給國信、旭順公司，再由國信、旭順公司以售「糖」名義開立發票給大飲公司，伊並未實際驗收過國信、旭順公司購買之糖等情（見原處分卷二第871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5頁），互為一致。益見原告與國信、旭順公司之間，於本件係利用不實「糖」品發票從事虛偽交易。至於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是否必須自國信、旭順公司取得商標或配方授權等事宜，謝政成則表示伊並不清楚，並且表示伊當時經手發票跟採購流程均是以「糖」為買賣標的等情可供參照（準備程序筆錄見本院卷第468頁）。從而，觀之證人謝政成到庭所陳，仍不足以證明原告大飲公司於102年至108年間取具國信、旭順公司系爭發票338紙係以權利金為交易標的，實難對原告為有利之認定。

 　　 、綜上，原告於102年5月至108年2月間無進貨事實，長期自旭順及國信公司取具不實購糖發票，作為進項憑證，並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前情係有原告負責人孫幼英及其助理、原告採購人員及財務人員，以及寰祐公司實際負責人吳孟芩等多人證承如上，且數人所陳互為一致，係可認定。至於原告改稱係與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行「權利金」交易而取具系爭發票，並持以申報扣抵原告銷項稅額，本件並無虛報進項稅額5,167,012元云云，核與卷附上述具體事證顯不相符，不足採信。　　　

三、罰鍰部分：

（一）納稅義務人有虛報進項稅額，並因而逃漏稅款者，始得據以依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追繳稅款及處罰；其漏稅額係以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因虛報進項稅額而實際逃漏之稅額認定之，為司法院釋字第337號解釋及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52條第2項所明定。至有關營業人虛報進項稅額之結果，有無發生逃漏稅款，應依左列原則認定：……。㈡違章行為發生日起至查獲日（調查基準日）以前各期之中，任何一期之期末累積留抵稅額如小於所虛報之進項稅額者，則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應就查獲前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漏稅額，按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處罰（財政部85年2月7日台財稅第851894251號函、財政部101年5月24日台財稅字第10104557440號令釋參照）。又裁罰參考表關於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虛報進項稅額中「無進貨事實」此節之罰鍰參考基準係「……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1.5倍之罰鍰；於復查決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2倍之罰鍰。」核此標準，乃係稅捐主管機關財政部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考，分別就各類型稅務違章案件之不同情節，訂定不同之處罰額度，復斟酌行為人是否已補繳稅款等事由，作原則性或一般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目的並無牴觸，自應援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原告於系爭期間有上開虛偽進貨糖品原料事實，致生虛報進項稅額之違章行為，已如上述。原告係營業人，應知悉營業行為應取具實際交易及實際對象憑證之規定，且明知未有實際進貨，卻猶持無實際交易糖品原料之國信及旭順公司開立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自有虛報進項稅額之意思及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之主觀認識。並且，原告自漏稅行為發生日102年7月15日起至查獲日108年9月16日止（原處分卷二第932頁），累積留抵稅額最低金額為0元，經就各期實際扣抵數予以加總計算之漏稅額為5,167,012元（漏稅額計算表見原處分卷二第631頁），已發生以虛報進項稅額扣抵銷項稅額之情事，又原告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被告依前揭規定，按所漏稅額5,167,012元處1.5倍罰鍰7,750,518元（＝5,167,012×1.5），核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末按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係為避免裁判歧異見解，若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為其先決問題，或雖非先決問題，但與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者，行政法院仍得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經查，訴外人孫幼英等人於另案所涉違反證券交易法等刑事案件，已供承大飲公司未向旭順及國信公司進貨糖品原料，旭順及國信公司亦未向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進貨糖品原料，乃係利用虛偽交易及不實發票套取大飲公司資金等情不諱（刑案調查筆錄見原處分卷二第828、800至789、782至767頁）。前情亦經新北地院及臺灣高等法院為相關刑事證據調查，即均認定孫幼英於取得金寶城公司等8家營業人對旭順及國信公司所開立之不實發票後，以大飲公司向旭順及國信公司購買糖品原料之名義，利用代收代付方式製作不實之申購、驗收等流程文書，由會計人員以旭順及國信公司名義虛偽開立銷貨予大飲公司之統一發票，依此達到自大飲公司套取資金之目的（見原處分卷二第872至870頁及臺高院刑事判決第142至148頁）。足見本件原告大飲公司所涉取具不實進貨發票虛報進項稅額、逃漏營業稅之事證明確，又行政法院本得自行認定事實，不受刑事裁判認定事實之拘束；況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行政法院是否於牽涉之刑事爭訟終結前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本即有裁量權。關於原告是否逃漏營業稅乙節，本院已得自為認定，原告聲請本院裁定在該案刑事爭訟終結確定前，停止訴訟程序，核無必要，併此敘明。

五、綜上，原告起訴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所為原處分及復查決定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聲明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彭康凡

                                    法  官  畢乃俊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依穎



